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795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鑄鋒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施宥毓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31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2805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諭知被告李鑄鋒無罪之判決

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

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其上訴理由略以：　

　㈠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修法過程或我國法制觀之，新法

第41條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其「利

益」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至同條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

中之「利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最高法院109年度

台上字第186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分別於民國

112年7月31日下午8時44分許、112年8月12日下午4時47分

許，在有眾多成員之Line「拚鮮水產」群組及臉書直播時，

張貼、展示含有告訴人林○霞個人資料之紙條，使Line「拚

鮮水產」群組成員及觀看臉書直播之不特定人均得閱覽告訴

人之上開個人資料，被告無非要昭告世人其前岳母即係購物

不給付貨款之人，除了足生損害於告訴人之個人隱私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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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著告訴人貪財之舉；又當今詐騙集團不勝枚舉，其上載

有姓名及電話顯予有心之人或不肖份子可趁之機會，至少具

有不確定故意之主觀犯意。

　㈡況證人即被告之前妻張○莉於113年5月8日原審審理時到庭

證述：其等共有3名子女甫出生之際，均由告訴人義務照顧

其坐月子事宜，分文未取等語。而此由娘家幫忙出嫁女子義

務張羅坐月子者，為國內比比皆是案例（在20多年前、月子

中心尚不普遍年代），縱本案之貨款未給（此尚為雙方各執

乙詞、衡情母女間之千元至數千元等小額金錢給付甚少取證

或立據），惟若真細算金錢事宜，則被告夫妻猶積欠告訴人

甚多（指料理出嫁女兒及3位孫子女之坐月子費用），本案

之巿價尚不足以填補自20多年前（被告自述雙方長子已00

歲、次子00歲、3子亦00歲）告訴人義務幫忙處理坐月子之

利息。足證，被告故為上揭直播之舉，意在故使告訴人難

堪、揭發告訴人貪小便宜心態，已損害他人名譽及非財產上

之利益；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三、經查：

　㈠原審綜合卷內被告之供述及告訴人、證人張○莉分別於警

詢、偵查或原審審理中之證訴、原審勘驗證人張○莉所提出

之臉書直播光碟結果、其他相關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

果，於理由欄敘明：①該訂貨單係證人張○莉自拼鮮水產行

自行出貨予告訴人，然並無明確事證證明已給付貨款，而被

告之所以出示訂貨單，目的是為證明證人張○莉自行出貨卻

未給付貨款，並非以公告告訴人之姓名、住址、電話號碼為

其主要目的，難認被告有損害告訴人利益之意圖。②被告於

網路直播時，係臨時要求其員工提供證人張○莉所經手之訂

貨單，而員工所提供者除有告訴人指訴之訂貨單外，尚包括

其他由證人張○莉出貨於他人尚未結清貨款之訂貨單（如出

貨予呂妍滿、莊碧芳2人），顯然被告係為突顯證人張○莉

多次將拼鮮水產行之貨物外送，卻未將貨款收回之情事，實

與損害告訴人之利益無涉。③就被告於Line群組「拼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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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貼出之訂貨單，係以同時貼上多張之方式呈現，每張訂

貨單之內容均模糊不清，將圖檔放大，仍無法更為清晰，再

對應被告於其上貼圖與其下方之貼文，其目的顯然係要證人

張○莉回帳貨款，實難認被告係為損害告訴人之利益而為此

等行為，是尚無積極之證據足以認定被告有何損害告訴人之

財產、名譽、自由、身體、生命等利益之意圖存在，被告所

為尚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構成要件有間。經核原判決

之採證認事及用法，符合法律之規範意旨，且無違反經驗法

則、論理法則，亦無違背證據法則或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

誤。

　㈡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修正，是將舊法第41條第1項規定

予以刪除（即將單純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加以除罪

化），但將舊法第41條第2項之「意圖營利」文字修正為「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並增列「意圖損害他人

之利益」，其立法目的乃認為單純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

分，並無刑罰之必要，必須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主觀不法

或可非難性程度重大，方有施加刑罰之必要，避免刑罰過度

擴張。而依最高法院之統一見解，固認為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41條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其「利益」

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至同條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 中

之「利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然因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係屬意圖犯之處罰規定，是其之成立，仍須具備為自

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或損害他人利益之「意圖」主觀要件，

始能以該條處罰。原判決已詳予敘明經調查之結果，被告雖

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之情形，然並無證

據證明被告有損害告訴人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

以外其他利益之「主觀意圖」，有如前述，自無從論以個人

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罪。上訴意旨仍係著墨於「不法之利

益」、「損害他人之利益」，對於被告是否有前述之意圖主

觀要件，並未再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供本院查明，難認檢察

官已盡其應盡之舉證責任。又告訴人縱有其他基於人情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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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支出（例如照顧其女坐月子事宜等），然此究與貨款不

同，是否得以抵銷，仍須雙方談妥達成共識始得主張，且依

被告及證人張○莉之供述，其2人確有因家庭生活所涉諸多

事務，分別於臉書、Line群組，各自貼文表達自身之立場與

意見，再對照前後發文之時間，顯見被告辯稱係因見證人張

○莉貼文後，為期釐清事實，是有本案所涉於Line群組、臉

書直播時張貼上揭字條之行為，彰顯未取得貨款等語，亦難

認有使告訴人難堪、揭發告訴人貪小便宜心態，已損害他人

名譽及非財產上之利益。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證據之證明力，於通常一般人仍有合

理之懷疑存在，尚未達於可確信其真實之程度，而無從說服

本院以形成被告有何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

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犯行之有罪心

證，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是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淑娟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淑月提起上訴，檢察官

林思蘋、蔣志祥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意　聰

　　　　　　　　　　　　　　　法　官　蘇　品　樺

　　　　　　　　　　　　　　　法　官　周　瑞　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提起上訴，應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

限制上訴部分，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

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涂　村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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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

之審理，不適用之。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3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鑄鋒　

　　　　　　　　　　

　　　　　　　　　　

選任辯護人　施宥毓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

年度偵字第280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鑄鋒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鑄鋒係告訴人林○霞之前女婿，與其

前配偶即告訴人之女張○莉有金錢糾紛，其所經營之水產行

因曾寄送貨品予告訴人，因而取得告訴人之姓名、住址及電

話，其明知上開資料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所規定之

個人資料，未經告訴人同意，不得非法利用，竟意圖損害告

訴人之利益，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單一犯

意，分別於民國112年7月31日20時44分、112年8月12日16時

47分，在有眾多成員之Line「拚鮮水產」群組及臉書直播

時，張貼、展示含有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之紙條，使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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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拚鮮水產」群組成員及觀看臉書直播之不特定人，均得閱

覽告訴人之上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告訴人之隱私權。嗣

經張○莉於臺中市○○區○○路00號住處閱覽上開Line訊息

及觀看直播後，轉知告訴人，經告訴人報警處理，因認被告

涉犯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

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嫌

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16

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

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

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

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 服

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

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

意旨參照）。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

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

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

　　，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

　　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

　　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

　　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

而犯第41條之意圖損害他人利益，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

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犯行，無非係以告訴人林○霞

於警詢、偵查中之指訴，證人張○莉於警詢之陳述及偵查中

之證述，Line群組及臉書直播畫面擷圖等資為論據。本院訊

據被告李鑄鋒坦認有於Line群組及臉書直播畫面PO其上載有

告訴人林○霞姓名、住址、電話資料之字條等情，然辯稱：

案發時與張○莉尚屬夫妻關係，張○莉一直在公開社團拚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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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抹黑伊對她都沒付出，讓公司業績少了7、8成，剛開

始伊並沒理她，但張○莉卻不停抹黑，導致公司將要倒閉，

伊只好出來加以澄清。林○霞是張○莉的母親，張○莉寄了

許多公司的東西給她母親，卻沒付錢，伊想請林○霞將這些

錢付一付，並沒想要散播林○霞個人資料，檢察官訊問時還

斥責張○莉不要因為家庭糾紛浪費司法資源，建議我們洽談

和解，後來不知為何就被起訴等語（見本院卷第40至41

頁）；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係為維護自身信用及公司

信譽才張貼出貨單，其行為應構成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

1項第4款阻卻違法事由，被告本身並無損害林○霞利益之意

圖，林○霞也在警詢筆錄中自承被告是想要向張○莉索討貨

款，被告公布林○霞個資，既係為維護個人聲譽而做澄清並

追討債權，實無損害林○霞之意圖，自不構成違反個資法之

犯罪等語（見本院卷第41、114頁）。經查：　

　㈠按個人資料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

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

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

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定有明文。查被告

於Line群組「拼鮮水果」及臉書直播畫面，PO其上載有告訴

人林○霞之姓名、住址、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之字條，揭露

林○霞之姓名、住址、電話號碼等資訊，已足使一般人得以

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為告訴人林○霞，故上開內容已揭露屬

於前揭法律明文規定之告訴人個人資料，核屬無疑。

　㈡再按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

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一、法律明文規定。二、

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

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

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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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六、經當事人同意。七、有利

於當事人權益，同法第20條第1項訂有明文。至於被告之所

為是否涉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犯罪，詳析如下：

　1.依證人即告訴人林○霞於本院證述：①112年7月起伊與被告

有Line聯絡，彼此也有臉書，但平時並不常看。伊知道其女

婿（即被告）與女兒張○莉是在做海鮮生意，大約做了3、4

年，就所提示偵卷第53至57頁這3張紙條係伊的筆跡，寫這3

張紙條的目的是要向他們經營的海鮮行購買東西，才會寫住

址、電話跟收貨人名字，寫好後就交給女兒，女兒會看伊想

要買什麼。②這張寫「花枝丸」、「干貝」的產品明細，右

邊留有伊的名字及電話，是伊的筆跡，是想要跟他們買東

西，伊寫完後拿給女兒，女兒就幫伊準備。就所提示偵卷第

57頁這張上面最後一行寫「不收費」、「不開發票」、「不

摸彩卷」，也是伊的筆跡，是要跟他們買東西，後改稱伊並

沒寫「不收費」、「不開發票」、「不摸彩卷」，這一行確

定並非是伊的筆跡。③就偵卷第55頁的產品明細，這些產品

後來是有寄過來但不齊全，伊曾將產品不齊全的事跟女兒

說，但不記得這張產品明細是何時要買的。再就所提示偵卷

第45頁Line群組截圖，伊有在「拼鮮水產」群組裡，被告將

伊的個人資料PO到Line群組跟臉書，直播時也有直播到是女

兒跟伊說的，伊也再去看加以確認。伊並未同意被告將個人

資料PO到Line群組跟臉書，伊事先也不知道此事。④就所寫

的3張產品明細，有把錢給女兒，由女兒送貨到家，再拿錢

給她。開拼鮮水產的地方距離伊住處，開車需要多久並不一

定，伊曾去過他們的水產公司及營業場所，女兒有時會載伊

去那裡買，伊有時也會要女兒用寄的，在他們還沒離婚前，

伊是有去過幾次。⑤伊幫忙帶過外孫，女兒3個小孩都是在

伊住處坐月子，他們將外孫送來，坐完月子就回去，伊並沒

去他們家幫忙帶外孫，女兒坐月子伊並沒收錢，免費幫忙還

出錢出力，這件事情被告也知道。⑥就所提示偵卷第45、47

頁Line群組截圖中有何個人資料被洩漏？伊不為回答，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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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名字、地址、電話被不相干人知道，是會擔心人身安全與

財產危險。⑦伊訂水產品是要自己食用，五光路77號就是伊

的住家，紙條上只有寫數量並沒寫價錢，伊也忘了是給女兒

多少錢，伊想要吃什麼就會跟她叫，然後就寄來，也會問她

是多少錢，一開始這些送貨單是拿給女兒，女兒再把貨送到

伊住的地方，伊再把錢給女兒，直接去店裡買也會拿錢給

她，購買過程是沒跟被告聯繫等語（見本院卷第84至93

頁）。針對告訴人林○霞上揭證言，被告當庭表示：林○霞

都是在亂講，與事實不符，訂單其實是張○莉寫的，請黑貓

送貨，因為是黑貓送的，才會有那張訂單說不收費，訂單是

張○莉在公司寫的，並不是林○霞所寫，交由公司員工拿

貨，再請黑貓寄，黑貓會代收貨款，下面備註「不收錢、不

開發票、不收貨」，就是由黑貓寄去的，當下我們沒有收

錢，伊並沒洩露林○霞個資的意思，伊會PO文完全是因為張

○莉一直在網路上說伊不孝順等語（見本院卷第93頁）。對

應林○霞於警詢時之指訴：①伊分別於112年7月31日20時44

分許在Line群組（名稱：拼鮮水產），及112年8月12日16時

47分許在臉書直播(粉絲團名稱：拼鮮水產足度男直播買賣)

中遭到伊前女婿（即被告）洩漏個資，伊女兒張○莉與被告

吵架後，被告心理不爽就將女兒寄給伊的牛肉海鲜宅配出貨

單留下來，並1張1張拍起來，分別在112年7月31日20時44分

許在Line群組，及112年8月12日16時47分許在臉書直播公

布，出貨單上有寫出伊的名字、地址及電話，被告公布的目

的是要向女兒索討這筆貨款。②Line群組拼鮮水產，被告Li

ne暱稱「安東尼」，該群組當時約有4,990人，被告後來將

該群組刪掉，另外創造新的群組。臉書直播平台名稱為「拼

鮮水產足度男直播買賣」，直播地點在彰化縣○○市○○路

○段000巷000000號，伊並未同意被告將伊的個資公開在Lin

e群組及直播畫面中，伊提供Line群組對話及女兒與被告的L

ine對話截圖照片，及臉書直播截錄畫面影片，這些都能證

明被告在Line群組及臉書網路直播時洩漏伊的個資。③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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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之截圖照片模糊無法辨識內容，無法另提供清晰之截圖

畫面供警方調查，因為被告是將該個資照片截圖後，再傳到

Line群組，但直播畫面的截錄畫面是很清楚等語（見偵卷第

25至27頁）。

　　小結：顯然告訴人林○霞係以上開訂貨單，其上載有其姓

名、地址、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被告在Line群組及臉書直

播畫面PO出此等個人資料，用以主張其個人資料遭被告不法

公布。然本件所涉其上載有林○霞姓名、地址、電話號碼之

訂貨單，既係為向拼鮮水產行訂貨而開立，且其上所載之水

產確有出貨予林○霞之事實，然尚乏給付貨款之明確事證。

　2.依證人張○莉於本院證述：①伊前夫（即被告）做水產生意

大約4年，所生3個小孩都是媽媽林○霞幫忙坐月子，媽媽並

沒收取任何勞務及食材補貼費用，完全是義務出錢出力，被

告也知道此事。就所提示偵卷第53頁臺中市○○區○○路00

號林○霞係媽媽地址，字條是伊在營業場所拼鮮所寫的出貨

單，另就所提示偵卷第55頁上面有寫「花枝丸」等品項之字

條也是伊的筆跡，也是在拼鮮寫的，再就所提示偵卷第57頁

自條後面多了一行「不收費、不開發票、不摸彩卷」，也是

伊的字跡。伊寫這3張字條是要出貨給媽媽，寫1次單子就寄

1次貨，事前用電話或當面講，伊就紀錄下來，出貨單並沒

拿給媽媽看過，媽媽是會私下拿錢給伊。②伊之所以會寫

「不收費、不開發票、不摸彩卷」，是因為寫了出貨單，還

要給店裡員工開單，伊出貨給媽媽是會收錢，但出貨單是要

給員工作帳、撿貨使用，伊才會如此註記。被告知道不開發

票的事，在經營水產行期間，伊用這種方式寄貨給媽媽，1

年約有3至4次，媽媽家裡有父親與弟弟、妹妹，妹妹是假日

才會回來，平時約有3至4人會在家裡用餐。③就所提示偵卷

第45頁Line群組截圖，是伊截圖附卷的資料，是伊與被告的

單獨對話，因為卷內截圖畫面很模糊，當庭提出手機Line對

話紀錄供檢察官、合議庭、辯護人確認，並翻拍上開對話紀

錄，為伊與被告的單獨對話，其後被告再去「拼鮮水產」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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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群組PO上，被告在直播中是1張1張拿出來講，上傳到「拼

鮮水產」群組則不是1張1張PO，但放大後還是可以看得清

楚。④「拼鮮水產」的Line群組原有5千多人，現已遭被告

解散掉，LINE群組裡原有伊所說的一些資料，但伊已主動退

掉就看不到了，手機已沒原來那個群組的Line。就所提示偵

卷第45頁中「99+蓓莉」係伊與被告單獨的Line，被告是用

手機截圖來找伊跟他的對話，臉書部分被告有1張1張的直

播，很多人都有看到，伊所提出的光碟就是被告直播的影

片，是當時側錄下來的。⑤將水產送去媽媽住處是有收錢，

是被告說伊可以自己拿去用，要拿給被告他也不要，但並無

相關對話紀錄或證明，就所提示訂單總共交付多少錢，伊已

忘記，在與被告共同經營水產行期間，伊做撿貨、出貨、包

貨、晚上還要直播，被告並沒給固定家用，只說沒錢時再跟

他拿家用，跟媽媽收來的貨款，就拿來家用與小孩生活費

用。⑥就所提示本院卷第49頁Line的對話內容是伊寫的，伊

也有張貼本院卷第52頁內容在臉書上，是請別人加入「畫虎

爛」群組，伊有PO「畫虎爛」群組與「畫虎爛2」群組，但

自己並未加入其中。本案伊所寫的字條，性質上類似於訂貨

單，伊先跟媽媽聯絡，看她需要什麼樣的水產品，再寫訂貨

單交給水產行員工，員工依照訂貨單內容進行宅配、出貨。

至於伊寫「不收費」，是指負責送貨的黑貓不要向媽媽收

費，但他們雖不收費，伊還是會跟媽媽算錢等語（見本院卷

第93至105頁）。對於證人張○莉上開證述內容，被告當庭

表示：因為張○莉一直在臉書PO文說我們要離婚了，伊覺得

就各走各的，並沒去PO文公開掀底，7月30日當天她PO文說2

0幾年伊都沒照顧家裡，伊覺得這樣說是抹黑，其實伊每月

給他們10幾萬元，兩個兒子每月各給3萬元，其中1位讀○

○，學費也都是伊在繳。她卻PO文說伊沒付學費，Line也都

有紀錄，伊覺得自己做得要死要活，她開口就是要錢，伊已

拿出那麼多錢，可兩個人分開時，她那些留言想搞垮公司，

好像一定要對方死一樣，她以前是拚鮮的老闆娘，所收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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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拚鮮的客人，因為她如此PO文，竟讓客人跑掉7、8成，客

人會覺得女性較弱勢，男性較強勢，伊一開始並沒去解釋，

但後來覺得再這樣下去公司會倒，還有那麼多員工要養，公

司四一報表也真的掉7成以上，伊必須出來澄清。當下現場

看直播的是拚鮮的客人，這些人也都有聽她講，伊只是想跟

這些人說，並不像她所講的那樣，伊並沒不給他們錢，手機

現在都可以拿出來。老三重度殘障也都是伊在照顧，伊不解

釋的話會影響生意，人家會說伊沒在照顧家庭，為什麼要讓

伊賺錢等語，伊的出發點只是想要澄清，並要她把貨錢繳清

等語（見本院卷第106頁），辯護人則表示：證人林○霞的

證詞跟張○莉有抵觸部分應該不可信（見本院卷第106

頁）。對應張○莉於警詢時之供述：被告在112年7月31日用

Line傳牛肉、海鮮的手寫出貨單給伊，出貨單上面有寫母親

林○霞的名字、地址及電話，傳給伊之後，又分別於112年7

月31日20時44分許將該出貨單傳到Line群組「拼鮮水產」

中，並於112年8月12日16時47分許在臉書直播「拼鮮水產足

度男直播買賣」中公布該出貨單的內容。由於出貨單上有母

親林○霞的個資，母親對被告提出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告

訴。當初臉書直播平台「拼鮮水產足度男直播買賣」，是伊

與被告共同創立，後來因為感情不睦，伊搬回娘家住，之後

跟被告要薪水，被告就把之前伊寄給母親林○霞的牛肉、海

鮮出貨單拿出來，並說薪水不夠付，還要再給他錢，伊因為

房子問題寄存證信函給被告，被告因為這些事不開心，就把

伊與他在Line的對話截圖，公布在Line群組「拼鮮水產」及

直播中，Line對話截圖照片是有截取到該出貨單的內容，上

面寫有母親林○霞的個資等語（見偵卷第30頁）。

　　小結：顯然張○莉與被告間確有因家庭生活所涉諸多事務，

分別於臉書、Line群組，各自貼文表達自身之立場與意見，

再對照前後發文之時間，顯見被告辯稱係因見張○莉之PO文

內容後，為期釐清事實，是有本件所涉於Line群組、臉書直

播時張貼上揭字條之行為，有其實際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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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院當庭勘驗證人張○莉所提出之臉書直播光碟，勘驗結果

為：「拼鮮水產足度男直播」中有被告有將偵卷第55頁林○

霞訂單展示之情形，訂單內可看出林○霞之姓名、住址及聯

絡電話，有勘驗筆錄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104頁）。檢察

官、被告亦表示對勘驗結果沒有意見，辯護人則稱：被告並

非僅針對林○霞之訂單，還同時針對好幾筆其它訂單，勘驗

內容中Line部分相當模糊，看不清楚林○霞個資，直播部分

也不是針對林○霞做攻擊，只是將張○莉寄出的東西秀出

來，並無損害林○霞之意圖，想藉此澄清自己的名譽等語

（見本院卷第104至105頁）。揆諸直播過程中，被告一再強

調張○莉從拼鮮水產行運貨出去給朋友卻沒結貨款達幾十萬

元，其已請律師寄存證信函催討貨款，並稱張○莉係要趕盡

殺絕，直播中臨時請員工提供由張○莉經手之一疊訂單，其

中除展示本件所涉林○霞具名之訂單外，另亦展示呂妍滿、

莊碧芳等人具名之訂單，並說明其上均為張○莉之筆跡等

情，堪認被告直播當時之重點，係在彰顯張○莉有下單出

貨，卻未收取貨款，因而造成水產行損失之情事，然並未強

調林○霞之個人資料。

四、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

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

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

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定有明文。至該條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

利益」，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損害他人之利益」，則不

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869號刑

事裁定參照）。惟關於所謂「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之不法

內涵：

　1.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立法目的，同法第1條之規定係為規範

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

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其具體內涵在於保護個人資訊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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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一般而言，不論行為人之動機或目的

為何，客觀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指第41條所示之

違反規定或命令、處分，下同），足生損害於他人者，原則

上就已造成對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之損害。有

些僅係單純損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有些除

損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外，尚損害個人資訊

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以外之利益，甚至以損害個人資訊

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作為手段，達到損害個人資訊隱私

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以外其他利益之目的。是以，客觀上違

反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對個人損害之範疇及影響之程度各有

不同。現行新法（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105年3月15日

施行）第41條將舊法第41條第1項單純違反個人資料保護

法，足生損害於他人部分，加以除罪化，卻增列意圖損害他

人之利益之特別主觀構成要件要素，只要意圖損害他人之利

益，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足生損害於他人，即須科

以刑罰。換言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足生損害於他

人之情形，果僅係單純違反，並不處罰；果意圖損害他人之

利益而違反，則須科以刑罰，兩者之刑罰效果差異甚大。

　2.意圖犯之規定，主要是行為人對客觀構成要件須具有主觀故

　　意之外，更要求行為人具有特定之內在意向，為構成要件成

　　立之要件，如無此意圖之存在，則意圖犯無法成立。意即意

　　圖犯之意圖對於構成要件成立與否，具有決定構成要件該當

　　與否之作用，藉此限縮處罰之範圍，避免刑罰過度擴張。一

　　般而言，意圖可區分成二種型態。其中一類之意圖，其內心

　　意向並非針對法所規定之法益侵害本身，而係針對法益侵犯

　　以外，行為人具有特別可責性及危險性之動機。此部分通常

　　對於意圖之實現另加規定（如刑法之偽造貨幣罪、偽造有價

　　證券罪，偽造所侵害之法益為貨幣、有價證券之純正性，其

　　意圖之內涵為行使，已超出該客觀構成要件所保護之法益範

　　圍，而限縮其處罰範圍，排除意圖行使之外其他偽造貨幣、

　　有價證券之可罰性，如教學、娛樂等用途）。另一類之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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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內心意向則涉及法所規定之法益侵害本身，其意圖內容

　　多未再以入罪化（如大多數之財產犯罪，此種意向非但針對

　　財產之侵害，且係對於財產本身之意向）。新法第41條將單

　　純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加以除罪化，並增列意圖損害

他人之利益之要件，其目的應係認為單純違反個人資料保護

法部分，並無刑罰之必要。必須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主觀

　　不法或可非難性程度重大，方有施加刑罰之必要，避免刑罰

　　過度擴張。一般而言，行為人「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

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

者」（即舊法第41條第1 項）時，因足生損害於他人，已造

成對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之損害。且行為人對

於故意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命令、處分，造成對個人

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之損害，不僅主觀上有所認

知，且其動機及目的，亦與基於損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

　　資訊自決權之意思相關。則在此情形下，單純意圖損害他人

　　之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利益，而「違反第6 條

　　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

足生損害於他人者」時，相較於舊法第41條第1項，實質上

並無不同，動機及目的並未提昇到具有特別主觀惡性、可非

難性及危險性之程度，實無必要將原已除罪化之舊法第41條

第1項規定，透過意圖犯之規定，再加以入罪化，並將舊法

第41條第1項之法定刑部分，由2年以下有期徒徒提高到5年

以下有期徒刑。基此，應認當行為人以侵害個人資料作為侵

害其他利益之手段時，不再僅單純侵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

人資訊自決權，亦對於其他法律所保護之利益帶來重要影

響，使侵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之情形，提昇

到具有主觀不法或可非難性之程度，方有入罪化之必要。

　3.從而，所謂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其可罰性取決於行為人除

　　認知侵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外，是否以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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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損害其他利益為目的。如僅單純侵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

　　資訊自決權，並未追求損害其他利益，應無刑罰之必要。必

　　須行為人除侵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外，尚追

　　求損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以外之其他利益，

　　例如財產、名譽、自由、身體、生命等利益，方有刑罰之必

　　要。即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其利益不包含個人資訊隱私權

　　或個人資訊自決權本身。 

　4.本件被告雖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而

將告訴人林○霞之姓名、住址、電話號碼於Line群組及臉書

直播之公開場合PO出之事實，然究否有損害告訴人之利益，

仍應探究被告是否有損害告訴人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

自決權以外其他利益之主觀意圖。本院審酌：①被告於Line

群組「拼鮮水果」及臉書直播畫面，固PO其上載有告訴人林

○霞之姓名、住址、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之訂貨單，然依告

訴人林○霞、證人張○莉於本院之證述及其等於警詢、偵查

中之指訴內容，該等訂貨單係張○莉自拼鮮水產行自行出貨

予林○霞，然並無明確事證證明該等出貨已給付貨款，而被

告之所以出示該等訂貨單，其目的在於證明張○莉確有出貨

但未給付貨款情事，重點係在彰顯張○莉自行出貨卻未給付

貨款，並非以公告林○霞之姓名、住址、電話號碼為其主要

目的，自難認被告有損害告訴人利益之意圖。②再就被告於

網路直播時，係臨時要求其員工提供張○莉所經手訂貨單，

而員工所提供者除有告訴人指訴之訂貨單外，尚包括其他由

張○莉出貨於他人尚未結清貨款之訂貨單（如出貨予呂妍

滿、莊碧芳2人），顯然被告係為突顯張○莉多次將拼鮮水

產行之貨物外送，卻未將貨款收回之情事，實與損害告訴人

林○霞之利益無涉。③況就被告於Line群組「拼鮮水果」PO

出之訂貨單，係以同時PO上多張之方式呈現，以致每張訂貨

單之內容呈現模糊不清之現象（見他字卷第11頁），對此，

告訴人林○霞亦稱無法再清析呈現，張○莉則稱可將圖檔放

大，然如原圖檔已屬模糊狀態，即便加以放大亦不可能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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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析。再就單獨PO出3張訂貨單部分（見他字卷第13頁），

其下亦同時有「這些不包括生技」、「請問妳從拼鮮拿走的

海鮮牛肉，寄給誰寄給誰的，要回帳了嗎？那都有出貨紀

錄，等妳回帳，那都是要成本的辛苦錢。這是要扣妳上個月

薪水完，剩餘差額妳再給我，靈芝皇跟時禎都很貴內。」等

話語，對應被告於其上PO圖與於其下PO文，其目的顯然係要

張○莉回帳貨款，實難認被告係為損害林○霞之利益而為此

等行為。是就告訴人林○霞之指訴，對應證人張張○莉之證

述，再對照被告之辯詞及卷存之相關證據資料，實無積極之

證據足以認定被告有何損害告訴人之財產、名譽、自由、身

體、生命等利益之意圖存在。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所為尚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構成要件有間。綜上，本件被告雖

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然並無證據證

明被告有損害告訴人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以外

其他利益之主觀意圖，尚難認本案已成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

資料罪。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無

合理懷疑，而可得確信被告確有起訴書所指之違反個人資料

保護法第41條犯行，本案既存有合理懷疑，而致本院無法形

成被告有罪之確切心證，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

說明，自應就此部分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本案經檢察官吳淑娟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淑月到庭執行職務。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　法　官　施慶鴻

　　　　　　　　　

　　　　　　　　　　　　　　　　法　官　江健鋒

　　　　　　　　　

　　　　　　　　　　　　　　　　法　官　彭國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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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宇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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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795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鑄鋒








選任辯護人  施宥毓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31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280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諭知被告李鑄鋒無罪之判決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其上訴理由略以：　
　㈠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修法過程或我國法制觀之，新法第41條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其「利益」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至同條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 中之「利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6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分別於民國112年7月31日下午8時44分許、112年8月12日下午4時47分許，在有眾多成員之Line「拚鮮水產」群組及臉書直播時，張貼、展示含有告訴人林○霞個人資料之紙條，使Line「拚鮮水產」群組成員及觀看臉書直播之不特定人均得閱覽告訴人之上開個人資料，被告無非要昭告世人其前岳母即係購物不給付貨款之人，除了足生損害於告訴人之個人隱私權外，意味著告訴人貪財之舉；又當今詐騙集團不勝枚舉，其上載有姓名及電話顯予有心之人或不肖份子可趁之機會，至少具有不確定故意之主觀犯意。
　㈡況證人即被告之前妻張○莉於113年5月8日原審審理時到庭證述：其等共有3名子女甫出生之際，均由告訴人義務照顧其坐月子事宜，分文未取等語。而此由娘家幫忙出嫁女子義務張羅坐月子者，為國內比比皆是案例（在20多年前、月子中心尚不普遍年代），縱本案之貨款未給（此尚為雙方各執乙詞、衡情母女間之千元至數千元等小額金錢給付甚少取證或立據），惟若真細算金錢事宜，則被告夫妻猶積欠告訴人甚多（指料理出嫁女兒及3位孫子女之坐月子費用），本案之巿價尚不足以填補自20多年前（被告自述雙方長子已00歲、次子00歲、3子亦00歲）告訴人義務幫忙處理坐月子之利息。足證，被告故為上揭直播之舉，意在故使告訴人難堪、揭發告訴人貪小便宜心態，已損害他人名譽及非財產上之利益；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三、經查：
　㈠原審綜合卷內被告之供述及告訴人、證人張○莉分別於警詢、偵查或原審審理中之證訴、原審勘驗證人張○莉所提出之臉書直播光碟結果、其他相關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於理由欄敘明：①該訂貨單係證人張○莉自拼鮮水產行自行出貨予告訴人，然並無明確事證證明已給付貨款，而被告之所以出示訂貨單，目的是為證明證人張○莉自行出貨卻未給付貨款，並非以公告告訴人之姓名、住址、電話號碼為其主要目的，難認被告有損害告訴人利益之意圖。②被告於網路直播時，係臨時要求其員工提供證人張○莉所經手之訂貨單，而員工所提供者除有告訴人指訴之訂貨單外，尚包括其他由證人張○莉出貨於他人尚未結清貨款之訂貨單（如出貨予呂妍滿、莊碧芳2人），顯然被告係為突顯證人張○莉多次將拼鮮水產行之貨物外送，卻未將貨款收回之情事，實與損害告訴人之利益無涉。③就被告於Line群組「拼鮮水果」貼出之訂貨單，係以同時貼上多張之方式呈現，每張訂貨單之內容均模糊不清，將圖檔放大，仍無法更為清晰，再對應被告於其上貼圖與其下方之貼文，其目的顯然係要證人張○莉回帳貨款，實難認被告係為損害告訴人之利益而為此等行為，是尚無積極之證據足以認定被告有何損害告訴人之財產、名譽、自由、身體、生命等利益之意圖存在，被告所為尚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構成要件有間。經核原判決之採證認事及用法，符合法律之規範意旨，且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無違背證據法則或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
　㈡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修正，是將舊法第41條第1項規定予以刪除（即將單純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加以除罪化），但將舊法第41條第2項之「意圖營利」文字修正為「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並增列「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其立法目的乃認為單純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並無刑罰之必要，必須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主觀不法或可非難性程度重大，方有施加刑罰之必要，避免刑罰過度擴張。而依最高法院之統一見解，固認為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其「利益」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至同條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 中之「利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然因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係屬意圖犯之處罰規定，是其之成立，仍須具備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或損害他人利益之「意圖」主觀要件，始能以該條處罰。原判決已詳予敘明經調查之結果，被告雖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之情形，然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損害告訴人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以外其他利益之「主觀意圖」，有如前述，自無從論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罪。上訴意旨仍係著墨於「不法之利益」、「損害他人之利益」，對於被告是否有前述之意圖主觀要件，並未再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供本院查明，難認檢察官已盡其應盡之舉證責任。又告訴人縱有其他基於人情上之義務支出（例如照顧其女坐月子事宜等），然此究與貨款不同，是否得以抵銷，仍須雙方談妥達成共識始得主張，且依被告及證人張○莉之供述，其2人確有因家庭生活所涉諸多事務，分別於臉書、Line群組，各自貼文表達自身之立場與意見，再對照前後發文之時間，顯見被告辯稱係因見證人張○莉貼文後，為期釐清事實，是有本案所涉於Line群組、臉書直播時張貼上揭字條之行為，彰顯未取得貨款等語，亦難認有使告訴人難堪、揭發告訴人貪小便宜心態，已損害他人名譽及非財產上之利益。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證據之證明力，於通常一般人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尚未達於可確信其真實之程度，而無從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有何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犯行之有罪心證，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是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淑娟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淑月提起上訴，檢察官林思蘋、蔣志祥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意　聰
　　　　　　　　　　　　　　　法　官　蘇　品　樺
　　　　　　　　　　　　　　　法　官　周　瑞　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提起上訴，應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
限制上訴部分，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涂　村　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3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鑄鋒　
　　　　　　　　　　
　　　　　　　　　　
選任辯護人　施宥毓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80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鑄鋒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鑄鋒係告訴人林○霞之前女婿，與其前配偶即告訴人之女張○莉有金錢糾紛，其所經營之水產行因曾寄送貨品予告訴人，因而取得告訴人之姓名、住址及電話，其明知上開資料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所規定之個人資料，未經告訴人同意，不得非法利用，竟意圖損害告訴人之利益，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單一犯意，分別於民國112年7月31日20時44分、112年8月12日16時47分，在有眾多成員之Line「拚鮮水產」群組及臉書直播時，張貼、展示含有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之紙條，使Line「拚鮮水產」群組成員及觀看臉書直播之不特定人，均得閱覽告訴人之上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告訴人之隱私權。嗣經張○莉於臺中市○○區○○路00號住處閱覽上開Line訊息及觀看直播後，轉知告訴人，經告訴人報警處理，因認被告涉犯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 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
　　，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
　　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
　　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
　　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而犯第41條之意圖損害他人利益，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犯行，無非係以告訴人林○霞於警詢、偵查中之指訴，證人張○莉於警詢之陳述及偵查中之證述，Line群組及臉書直播畫面擷圖等資為論據。本院訊據被告李鑄鋒坦認有於Line群組及臉書直播畫面PO其上載有告訴人林○霞姓名、住址、電話資料之字條等情，然辯稱：案發時與張○莉尚屬夫妻關係，張○莉一直在公開社團拚鮮群組，抹黑伊對她都沒付出，讓公司業績少了7、8成，剛開始伊並沒理她，但張○莉卻不停抹黑，導致公司將要倒閉，伊只好出來加以澄清。林○霞是張○莉的母親，張○莉寄了許多公司的東西給她母親，卻沒付錢，伊想請林○霞將這些錢付一付，並沒想要散播林○霞個人資料，檢察官訊問時還斥責張○莉不要因為家庭糾紛浪費司法資源，建議我們洽談和解，後來不知為何就被起訴等語（見本院卷第40至41頁）；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係為維護自身信用及公司信譽才張貼出貨單，其行為應構成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款阻卻違法事由，被告本身並無損害林○霞利益之意圖，林○霞也在警詢筆錄中自承被告是想要向張○莉索討貨款，被告公布林○霞個資，既係為維護個人聲譽而做澄清並追討債權，實無損害林○霞之意圖，自不構成違反個資法之犯罪等語（見本院卷第41、114頁）。經查：　
　㈠按個人資料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定有明文。查被告於Line群組「拼鮮水果」及臉書直播畫面，PO其上載有告訴人林○霞之姓名、住址、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之字條，揭露林○霞之姓名、住址、電話號碼等資訊，已足使一般人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為告訴人林○霞，故上開內容已揭露屬於前揭法律明文規定之告訴人個人資料，核屬無疑。
　㈡再按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一、法律明文規定。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六、經當事人同意。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同法第20條第1項訂有明文。至於被告之所為是否涉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犯罪，詳析如下：
　1.依證人即告訴人林○霞於本院證述：①112年7月起伊與被告有Line聯絡，彼此也有臉書，但平時並不常看。伊知道其女婿（即被告）與女兒張○莉是在做海鮮生意，大約做了3、4年，就所提示偵卷第53至57頁這3張紙條係伊的筆跡，寫這3張紙條的目的是要向他們經營的海鮮行購買東西，才會寫住址、電話跟收貨人名字，寫好後就交給女兒，女兒會看伊想要買什麼。②這張寫「花枝丸」、「干貝」的產品明細，右邊留有伊的名字及電話，是伊的筆跡，是想要跟他們買東西，伊寫完後拿給女兒，女兒就幫伊準備。就所提示偵卷第57頁這張上面最後一行寫「不收費」、「不開發票」、「不摸彩卷」，也是伊的筆跡，是要跟他們買東西，後改稱伊並沒寫「不收費」、「不開發票」、「不摸彩卷」，這一行確定並非是伊的筆跡。③就偵卷第55頁的產品明細，這些產品後來是有寄過來但不齊全，伊曾將產品不齊全的事跟女兒說，但不記得這張產品明細是何時要買的。再就所提示偵卷第45頁Line群組截圖，伊有在「拼鮮水產」群組裡，被告將伊的個人資料PO到Line群組跟臉書，直播時也有直播到是女兒跟伊說的，伊也再去看加以確認。伊並未同意被告將個人資料PO到Line群組跟臉書，伊事先也不知道此事。④就所寫的3張產品明細，有把錢給女兒，由女兒送貨到家，再拿錢給她。開拼鮮水產的地方距離伊住處，開車需要多久並不一定，伊曾去過他們的水產公司及營業場所，女兒有時會載伊去那裡買，伊有時也會要女兒用寄的，在他們還沒離婚前，伊是有去過幾次。⑤伊幫忙帶過外孫，女兒3個小孩都是在伊住處坐月子，他們將外孫送來，坐完月子就回去，伊並沒去他們家幫忙帶外孫，女兒坐月子伊並沒收錢，免費幫忙還出錢出力，這件事情被告也知道。⑥就所提示偵卷第45、47頁Line群組截圖中有何個人資料被洩漏？伊不為回答，但就其名字、地址、電話被不相干人知道，是會擔心人身安全與財產危險。⑦伊訂水產品是要自己食用，五光路77號就是伊的住家，紙條上只有寫數量並沒寫價錢，伊也忘了是給女兒多少錢，伊想要吃什麼就會跟她叫，然後就寄來，也會問她是多少錢，一開始這些送貨單是拿給女兒，女兒再把貨送到伊住的地方，伊再把錢給女兒，直接去店裡買也會拿錢給她，購買過程是沒跟被告聯繫等語（見本院卷第84至93頁）。針對告訴人林○霞上揭證言，被告當庭表示：林○霞都是在亂講，與事實不符，訂單其實是張○莉寫的，請黑貓送貨，因為是黑貓送的，才會有那張訂單說不收費，訂單是張○莉在公司寫的，並不是林○霞所寫，交由公司員工拿貨，再請黑貓寄，黑貓會代收貨款，下面備註「不收錢、不開發票、不收貨」，就是由黑貓寄去的，當下我們沒有收錢，伊並沒洩露林○霞個資的意思，伊會PO文完全是因為張○莉一直在網路上說伊不孝順等語（見本院卷第93頁）。對應林○霞於警詢時之指訴：①伊分別於112年7月31日20時44分許在Line群組（名稱：拼鮮水產），及112年8月12日16時47分許在臉書直播(粉絲團名稱：拼鮮水產足度男直播買賣)中遭到伊前女婿（即被告）洩漏個資，伊女兒張○莉與被告吵架後，被告心理不爽就將女兒寄給伊的牛肉海鲜宅配出貨單留下來，並1張1張拍起來，分別在112年7月31日20時44分許在Line群組，及112年8月12日16時47分許在臉書直播公布，出貨單上有寫出伊的名字、地址及電話，被告公布的目的是要向女兒索討這筆貨款。②Line群組拼鮮水產，被告Line暱稱「安東尼」，該群組當時約有4,990人，被告後來將該群組刪掉，另外創造新的群組。臉書直播平台名稱為「拼鮮水產足度男直播買賣」，直播地點在彰化縣○○市○○路○段000巷000000號，伊並未同意被告將伊的個資公開在Line群組及直播畫面中，伊提供Line群組對話及女兒與被告的Line對話截圖照片，及臉書直播截錄畫面影片，這些都能證明被告在Line群組及臉書網路直播時洩漏伊的個資。③伊所提供之截圖照片模糊無法辨識內容，無法另提供清晰之截圖畫面供警方調查，因為被告是將該個資照片截圖後，再傳到Line群組，但直播畫面的截錄畫面是很清楚等語（見偵卷第25至27頁）。
　　小結：顯然告訴人林○霞係以上開訂貨單，其上載有其姓名、地址、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被告在Line群組及臉書直播畫面PO出此等個人資料，用以主張其個人資料遭被告不法公布。然本件所涉其上載有林○霞姓名、地址、電話號碼之訂貨單，既係為向拼鮮水產行訂貨而開立，且其上所載之水產確有出貨予林○霞之事實，然尚乏給付貨款之明確事證。
　2.依證人張○莉於本院證述：①伊前夫（即被告）做水產生意大約4年，所生3個小孩都是媽媽林○霞幫忙坐月子，媽媽並沒收取任何勞務及食材補貼費用，完全是義務出錢出力，被告也知道此事。就所提示偵卷第53頁臺中市○○區○○路00號林○霞係媽媽地址，字條是伊在營業場所拼鮮所寫的出貨單，另就所提示偵卷第55頁上面有寫「花枝丸」等品項之字條也是伊的筆跡，也是在拼鮮寫的，再就所提示偵卷第57頁自條後面多了一行「不收費、不開發票、不摸彩卷」，也是伊的字跡。伊寫這3張字條是要出貨給媽媽，寫1次單子就寄1次貨，事前用電話或當面講，伊就紀錄下來，出貨單並沒拿給媽媽看過，媽媽是會私下拿錢給伊。②伊之所以會寫「不收費、不開發票、不摸彩卷」，是因為寫了出貨單，還要給店裡員工開單，伊出貨給媽媽是會收錢，但出貨單是要給員工作帳、撿貨使用，伊才會如此註記。被告知道不開發票的事，在經營水產行期間，伊用這種方式寄貨給媽媽，1年約有3至4次，媽媽家裡有父親與弟弟、妹妹，妹妹是假日才會回來，平時約有3至4人會在家裡用餐。③就所提示偵卷第45頁Line群組截圖，是伊截圖附卷的資料，是伊與被告的單獨對話，因為卷內截圖畫面很模糊，當庭提出手機Line對話紀錄供檢察官、合議庭、辯護人確認，並翻拍上開對話紀錄，為伊與被告的單獨對話，其後被告再去「拼鮮水產」Line群組PO上，被告在直播中是1張1張拿出來講，上傳到「拼鮮水產」群組則不是1張1張PO，但放大後還是可以看得清楚。④「拼鮮水產」的Line群組原有5千多人，現已遭被告解散掉，LINE群組裡原有伊所說的一些資料，但伊已主動退掉就看不到了，手機已沒原來那個群組的Line。就所提示偵卷第45頁中「99+蓓莉」係伊與被告單獨的Line，被告是用手機截圖來找伊跟他的對話，臉書部分被告有1張1張的直播，很多人都有看到，伊所提出的光碟就是被告直播的影片，是當時側錄下來的。⑤將水產送去媽媽住處是有收錢，是被告說伊可以自己拿去用，要拿給被告他也不要，但並無相關對話紀錄或證明，就所提示訂單總共交付多少錢，伊已忘記，在與被告共同經營水產行期間，伊做撿貨、出貨、包貨、晚上還要直播，被告並沒給固定家用，只說沒錢時再跟他拿家用，跟媽媽收來的貨款，就拿來家用與小孩生活費用。⑥就所提示本院卷第49頁Line的對話內容是伊寫的，伊也有張貼本院卷第52頁內容在臉書上，是請別人加入「畫虎爛」群組，伊有PO「畫虎爛」群組與「畫虎爛2」群組，但自己並未加入其中。本案伊所寫的字條，性質上類似於訂貨單，伊先跟媽媽聯絡，看她需要什麼樣的水產品，再寫訂貨單交給水產行員工，員工依照訂貨單內容進行宅配、出貨。至於伊寫「不收費」，是指負責送貨的黑貓不要向媽媽收費，但他們雖不收費，伊還是會跟媽媽算錢等語（見本院卷第93至105頁）。對於證人張○莉上開證述內容，被告當庭表示：因為張○莉一直在臉書PO文說我們要離婚了，伊覺得就各走各的，並沒去PO文公開掀底，7月30日當天她PO文說20幾年伊都沒照顧家裡，伊覺得這樣說是抹黑，其實伊每月給他們10幾萬元，兩個兒子每月各給3萬元，其中1位讀○○，學費也都是伊在繳。她卻PO文說伊沒付學費，Line也都有紀錄，伊覺得自己做得要死要活，她開口就是要錢，伊已拿出那麼多錢，可兩個人分開時，她那些留言想搞垮公司，好像一定要對方死一樣，她以前是拚鮮的老闆娘，所收的也是拚鮮的客人，因為她如此PO文，竟讓客人跑掉7、8成，客人會覺得女性較弱勢，男性較強勢，伊一開始並沒去解釋，但後來覺得再這樣下去公司會倒，還有那麼多員工要養，公司四一報表也真的掉7成以上，伊必須出來澄清。當下現場看直播的是拚鮮的客人，這些人也都有聽她講，伊只是想跟這些人說，並不像她所講的那樣，伊並沒不給他們錢，手機現在都可以拿出來。老三重度殘障也都是伊在照顧，伊不解釋的話會影響生意，人家會說伊沒在照顧家庭，為什麼要讓伊賺錢等語，伊的出發點只是想要澄清，並要她把貨錢繳清等語（見本院卷第106頁），辯護人則表示：證人林○霞的證詞跟張○莉有抵觸部分應該不可信（見本院卷第106頁）。對應張○莉於警詢時之供述：被告在112年7月31日用Line傳牛肉、海鮮的手寫出貨單給伊，出貨單上面有寫母親林○霞的名字、地址及電話，傳給伊之後，又分別於112年7月31日20時44分許將該出貨單傳到Line群組「拼鮮水產」中，並於112年8月12日16時47分許在臉書直播「拼鮮水產足度男直播買賣」中公布該出貨單的內容。由於出貨單上有母親林○霞的個資，母親對被告提出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告訴。當初臉書直播平台「拼鮮水產足度男直播買賣」，是伊與被告共同創立，後來因為感情不睦，伊搬回娘家住，之後跟被告要薪水，被告就把之前伊寄給母親林○霞的牛肉、海鮮出貨單拿出來，並說薪水不夠付，還要再給他錢，伊因為房子問題寄存證信函給被告，被告因為這些事不開心，就把伊與他在Line的對話截圖，公布在Line群組「拼鮮水產」及直播中，Line對話截圖照片是有截取到該出貨單的內容，上面寫有母親林○霞的個資等語（見偵卷第30頁）。
　　小結：顯然張○莉與被告間確有因家庭生活所涉諸多事務，分別於臉書、Line群組，各自貼文表達自身之立場與意見，再對照前後發文之時間，顯見被告辯稱係因見張○莉之PO文內容後，為期釐清事實，是有本件所涉於Line群組、臉書直播時張貼上揭字條之行為，有其實際依據。
　3.本院當庭勘驗證人張○莉所提出之臉書直播光碟，勘驗結果為：「拼鮮水產足度男直播」中有被告有將偵卷第55頁林○霞訂單展示之情形，訂單內可看出林○霞之姓名、住址及聯絡電話，有勘驗筆錄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104頁）。檢察官、被告亦表示對勘驗結果沒有意見，辯護人則稱：被告並非僅針對林○霞之訂單，還同時針對好幾筆其它訂單，勘驗內容中Line部分相當模糊，看不清楚林○霞個資，直播部分也不是針對林○霞做攻擊，只是將張○莉寄出的東西秀出來，並無損害林○霞之意圖，想藉此澄清自己的名譽等語（見本院卷第104至105頁）。揆諸直播過程中，被告一再強調張○莉從拼鮮水產行運貨出去給朋友卻沒結貨款達幾十萬元，其已請律師寄存證信函催討貨款，並稱張○莉係要趕盡殺絕，直播中臨時請員工提供由張○莉經手之一疊訂單，其中除展示本件所涉林○霞具名之訂單外，另亦展示呂妍滿、莊碧芳等人具名之訂單，並說明其上均為張○莉之筆跡等情，堪認被告直播當時之重點，係在彰顯張○莉有下單出貨，卻未收取貨款，因而造成水產行損失之情事，然並未強調林○霞之個人資料。
四、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定有明文。至該條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損害他人之利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869號刑事裁定參照）。惟關於所謂「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之不法內涵：
　1.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立法目的，同法第1條之規定係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其具體內涵在於保護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一般而言，不論行為人之動機或目的為何，客觀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指第41條所示之違反規定或命令、處分，下同），足生損害於他人者，原則上就已造成對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之損害。有些僅係單純損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有些除損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外，尚損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以外之利益，甚至以損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作為手段，達到損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以外其他利益之目的。是以，客觀上違反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對個人損害之範疇及影響之程度各有不同。現行新法（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105年3月15日施行）第41條將舊法第41條第1項單純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足生損害於他人部分，加以除罪化，卻增列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之特別主觀構成要件要素，只要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足生損害於他人，即須科以刑罰。換言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足生損害於他人之情形，果僅係單純違反，並不處罰；果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則須科以刑罰，兩者之刑罰效果差異甚大。
　2.意圖犯之規定，主要是行為人對客觀構成要件須具有主觀故
　　意之外，更要求行為人具有特定之內在意向，為構成要件成
　　立之要件，如無此意圖之存在，則意圖犯無法成立。意即意
　　圖犯之意圖對於構成要件成立與否，具有決定構成要件該當
　　與否之作用，藉此限縮處罰之範圍，避免刑罰過度擴張。一
　　般而言，意圖可區分成二種型態。其中一類之意圖，其內心
　　意向並非針對法所規定之法益侵害本身，而係針對法益侵犯
　　以外，行為人具有特別可責性及危險性之動機。此部分通常
　　對於意圖之實現另加規定（如刑法之偽造貨幣罪、偽造有價
　　證券罪，偽造所侵害之法益為貨幣、有價證券之純正性，其
　　意圖之內涵為行使，已超出該客觀構成要件所保護之法益範
　　圍，而限縮其處罰範圍，排除意圖行使之外其他偽造貨幣、
　　有價證券之可罰性，如教學、娛樂等用途）。另一類之意圖
　　，其內心意向則涉及法所規定之法益侵害本身，其意圖內容
　　多未再以入罪化（如大多數之財產犯罪，此種意向非但針對
　　財產之侵害，且係對於財產本身之意向）。新法第41條將單
　　純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加以除罪化，並增列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之要件，其目的應係認為單純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並無刑罰之必要。必須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主觀
　　不法或可非難性程度重大，方有施加刑罰之必要，避免刑罰
　　過度擴張。一般而言，行為人「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即舊法第41條第1 項）時，因足生損害於他人，已造成對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之損害。且行為人對於故意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命令、處分，造成對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之損害，不僅主觀上有所認知，且其動機及目的，亦與基於損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
　　資訊自決權之意思相關。則在此情形下，單純意圖損害他人
　　之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利益，而「違反第6 條
　　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時，相較於舊法第41條第1項，實質上並無不同，動機及目的並未提昇到具有特別主觀惡性、可非難性及危險性之程度，實無必要將原已除罪化之舊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透過意圖犯之規定，再加以入罪化，並將舊法第41條第1項之法定刑部分，由2年以下有期徒徒提高到5年以下有期徒刑。基此，應認當行為人以侵害個人資料作為侵害其他利益之手段時，不再僅單純侵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亦對於其他法律所保護之利益帶來重要影響，使侵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之情形，提昇到具有主觀不法或可非難性之程度，方有入罪化之必要。
　3.從而，所謂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其可罰性取決於行為人除
　　認知侵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外，是否以追求
　　損害其他利益為目的。如僅單純侵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
　　資訊自決權，並未追求損害其他利益，應無刑罰之必要。必
　　須行為人除侵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外，尚追
　　求損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以外之其他利益，
　　例如財產、名譽、自由、身體、生命等利益，方有刑罰之必
　　要。即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其利益不包含個人資訊隱私權
　　或個人資訊自決權本身。 
　4.本件被告雖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而將告訴人林○霞之姓名、住址、電話號碼於Line群組及臉書直播之公開場合PO出之事實，然究否有損害告訴人之利益，仍應探究被告是否有損害告訴人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以外其他利益之主觀意圖。本院審酌：①被告於Line群組「拼鮮水果」及臉書直播畫面，固PO其上載有告訴人林○霞之姓名、住址、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之訂貨單，然依告訴人林○霞、證人張○莉於本院之證述及其等於警詢、偵查中之指訴內容，該等訂貨單係張○莉自拼鮮水產行自行出貨予林○霞，然並無明確事證證明該等出貨已給付貨款，而被告之所以出示該等訂貨單，其目的在於證明張○莉確有出貨但未給付貨款情事，重點係在彰顯張○莉自行出貨卻未給付貨款，並非以公告林○霞之姓名、住址、電話號碼為其主要目的，自難認被告有損害告訴人利益之意圖。②再就被告於網路直播時，係臨時要求其員工提供張○莉所經手訂貨單，而員工所提供者除有告訴人指訴之訂貨單外，尚包括其他由張○莉出貨於他人尚未結清貨款之訂貨單（如出貨予呂妍滿、莊碧芳2人），顯然被告係為突顯張○莉多次將拼鮮水產行之貨物外送，卻未將貨款收回之情事，實與損害告訴人林○霞之利益無涉。③況就被告於Line群組「拼鮮水果」PO出之訂貨單，係以同時PO上多張之方式呈現，以致每張訂貨單之內容呈現模糊不清之現象（見他字卷第11頁），對此，告訴人林○霞亦稱無法再清析呈現，張○莉則稱可將圖檔放大，然如原圖檔已屬模糊狀態，即便加以放大亦不可能更為清析。再就單獨PO出3張訂貨單部分（見他字卷第13頁），其下亦同時有「這些不包括生技」、「請問妳從拼鮮拿走的海鮮牛肉，寄給誰寄給誰的，要回帳了嗎？那都有出貨紀錄，等妳回帳，那都是要成本的辛苦錢。這是要扣妳上個月薪水完，剩餘差額妳再給我，靈芝皇跟時禎都很貴內。」等話語，對應被告於其上PO圖與於其下PO文，其目的顯然係要張○莉回帳貨款，實難認被告係為損害林○霞之利益而為此等行為。是就告訴人林○霞之指訴，對應證人張張○莉之證述，再對照被告之辯詞及卷存之相關證據資料，實無積極之證據足以認定被告有何損害告訴人之財產、名譽、自由、身體、生命等利益之意圖存在。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所為尚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構成要件有間。綜上，本件被告雖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然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損害告訴人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以外其他利益之主觀意圖，尚難認本案已成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無合理懷疑，而可得確信被告確有起訴書所指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犯行，本案既存有合理懷疑，而致本院無法形成被告有罪之確切心證，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自應就此部分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本案經檢察官吳淑娟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淑月到庭執行職務。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　法　官　施慶鴻
　　　　　　　　　
　　　　　　　　　　　　　　　　法　官　江健鋒
　　　　　　　　　
　　　　　　　　　　　　　　　　法　官　彭國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宇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795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鑄鋒




選任辯護人  施宥毓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31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2805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諭知被告李鑄鋒無罪之判決
    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
    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其上訴理由略以：　
　㈠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修法過程或我國法制觀之，新法
    第41條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其「利益
    」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至同條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 
    中之「利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最高法院109年度
    台上字第186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分別於民國
    112年7月31日下午8時44分許、112年8月12日下午4時47分許
    ，在有眾多成員之Line「拚鮮水產」群組及臉書直播時，張
    貼、展示含有告訴人林○霞個人資料之紙條，使Line「拚鮮
    水產」群組成員及觀看臉書直播之不特定人均得閱覽告訴人
    之上開個人資料，被告無非要昭告世人其前岳母即係購物不
    給付貨款之人，除了足生損害於告訴人之個人隱私權外，意
    味著告訴人貪財之舉；又當今詐騙集團不勝枚舉，其上載有
    姓名及電話顯予有心之人或不肖份子可趁之機會，至少具有
    不確定故意之主觀犯意。
　㈡況證人即被告之前妻張○莉於113年5月8日原審審理時到庭證
    述：其等共有3名子女甫出生之際，均由告訴人義務照顧其
    坐月子事宜，分文未取等語。而此由娘家幫忙出嫁女子義務
    張羅坐月子者，為國內比比皆是案例（在20多年前、月子中
    心尚不普遍年代），縱本案之貨款未給（此尚為雙方各執乙
    詞、衡情母女間之千元至數千元等小額金錢給付甚少取證或
    立據），惟若真細算金錢事宜，則被告夫妻猶積欠告訴人甚
    多（指料理出嫁女兒及3位孫子女之坐月子費用），本案之
    巿價尚不足以填補自20多年前（被告自述雙方長子已00歲、
    次子00歲、3子亦00歲）告訴人義務幫忙處理坐月子之利息
    。足證，被告故為上揭直播之舉，意在故使告訴人難堪、揭
    發告訴人貪小便宜心態，已損害他人名譽及非財產上之利益
    ；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三、經查：
　㈠原審綜合卷內被告之供述及告訴人、證人張○莉分別於警詢、
    偵查或原審審理中之證訴、原審勘驗證人張○莉所提出之臉
    書直播光碟結果、其他相關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於
    理由欄敘明：①該訂貨單係證人張○莉自拼鮮水產行自行出貨
    予告訴人，然並無明確事證證明已給付貨款，而被告之所以
    出示訂貨單，目的是為證明證人張○莉自行出貨卻未給付貨
    款，並非以公告告訴人之姓名、住址、電話號碼為其主要目
    的，難認被告有損害告訴人利益之意圖。②被告於網路直播
    時，係臨時要求其員工提供證人張○莉所經手之訂貨單，而
    員工所提供者除有告訴人指訴之訂貨單外，尚包括其他由證
    人張○莉出貨於他人尚未結清貨款之訂貨單（如出貨予呂妍
    滿、莊碧芳2人），顯然被告係為突顯證人張○莉多次將拼鮮
    水產行之貨物外送，卻未將貨款收回之情事，實與損害告訴
    人之利益無涉。③就被告於Line群組「拼鮮水果」貼出之訂
    貨單，係以同時貼上多張之方式呈現，每張訂貨單之內容均
    模糊不清，將圖檔放大，仍無法更為清晰，再對應被告於其
    上貼圖與其下方之貼文，其目的顯然係要證人張○莉回帳貨
    款，實難認被告係為損害告訴人之利益而為此等行為，是尚
    無積極之證據足以認定被告有何損害告訴人之財產、名譽、
    自由、身體、生命等利益之意圖存在，被告所為尚與個人資
    料保護法第41條之構成要件有間。經核原判決之採證認事及
    用法，符合法律之規範意旨，且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
    ，亦無違背證據法則或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
　㈡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修正，是將舊法第41條第1項規定予
    以刪除（即將單純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加以除罪化）
    ，但將舊法第41條第2項之「意圖營利」文字修正為「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並增列「意圖損害他人
    之利益」，其立法目的乃認為單純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
    ，並無刑罰之必要，必須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主觀不法或
    可非難性程度重大，方有施加刑罰之必要，避免刑罰過度擴
    張。而依最高法院之統一見解，固認為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
    條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其「利益」應
    限於財產上之利益；至同條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 中之
    「利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然因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41條係屬意圖犯之處罰規定，是其之成立，仍須具備為自己
    或第三人不法利益或損害他人利益之「意圖」主觀要件，始
    能以該條處罰。原判決已詳予敘明經調查之結果，被告雖有
    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之情形，然並無證據
    證明被告有損害告訴人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以
    外其他利益之「主觀意圖」，有如前述，自無從論以個人資
    料保護法第41條之罪。上訴意旨仍係著墨於「不法之利益」
    、「損害他人之利益」，對於被告是否有前述之意圖主觀要
    件，並未再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供本院查明，難認檢察官已
    盡其應盡之舉證責任。又告訴人縱有其他基於人情上之義務
    支出（例如照顧其女坐月子事宜等），然此究與貨款不同，
    是否得以抵銷，仍須雙方談妥達成共識始得主張，且依被告
    及證人張○莉之供述，其2人確有因家庭生活所涉諸多事務，
    分別於臉書、Line群組，各自貼文表達自身之立場與意見，
    再對照前後發文之時間，顯見被告辯稱係因見證人張○莉貼
    文後，為期釐清事實，是有本案所涉於Line群組、臉書直播
    時張貼上揭字條之行為，彰顯未取得貨款等語，亦難認有使
    告訴人難堪、揭發告訴人貪小便宜心態，已損害他人名譽及
    非財產上之利益。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證據之證明力，於通常一般人仍有合
    理之懷疑存在，尚未達於可確信其真實之程度，而無從說服
    本院以形成被告有何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
    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犯行之有罪心證
    ，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是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淑娟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淑月提起上訴，檢察官
林思蘋、蔣志祥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意　聰
　　　　　　　　　　　　　　　法　官　蘇　品　樺
　　　　　　　　　　　　　　　法　官　周　瑞　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提起上訴，應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
限制上訴部分，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
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涂　村　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
之審理，不適用之。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3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鑄鋒　
　　　　　　　　　　
　　　　　　　　　　
選任辯護人　施宥毓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
年度偵字第280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鑄鋒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鑄鋒係告訴人林○霞之前女婿，與其
    前配偶即告訴人之女張○莉有金錢糾紛，其所經營之水產行
    因曾寄送貨品予告訴人，因而取得告訴人之姓名、住址及電
    話，其明知上開資料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所規定之
    個人資料，未經告訴人同意，不得非法利用，竟意圖損害告
    訴人之利益，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單一犯意
    ，分別於民國112年7月31日20時44分、112年8月12日16時47
    分，在有眾多成員之Line「拚鮮水產」群組及臉書直播時，
    張貼、展示含有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之紙條，使Line「拚鮮
    水產」群組成員及觀看臉書直播之不特定人，均得閱覽告訴
    人之上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告訴人之隱私權。嗣經張○
    莉於臺中市○○區○○路00號住處閱覽上開Line訊息及觀看直播
    後，轉知告訴人，經告訴人報警處理，因認被告涉犯違反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
    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16
    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
    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
    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
    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 服
    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
    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
    意旨參照）。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
    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
    ，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
　　，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
　　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
　　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
　　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
    而犯第41條之意圖損害他人利益，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
    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犯行，無非係以告訴人林○霞
    於警詢、偵查中之指訴，證人張○莉於警詢之陳述及偵查中
    之證述，Line群組及臉書直播畫面擷圖等資為論據。本院訊
    據被告李鑄鋒坦認有於Line群組及臉書直播畫面PO其上載有
    告訴人林○霞姓名、住址、電話資料之字條等情，然辯稱：
    案發時與張○莉尚屬夫妻關係，張○莉一直在公開社團拚鮮群
    組，抹黑伊對她都沒付出，讓公司業績少了7、8成，剛開始
    伊並沒理她，但張○莉卻不停抹黑，導致公司將要倒閉，伊
    只好出來加以澄清。林○霞是張○莉的母親，張○莉寄了許多
    公司的東西給她母親，卻沒付錢，伊想請林○霞將這些錢付
    一付，並沒想要散播林○霞個人資料，檢察官訊問時還斥責
    張○莉不要因為家庭糾紛浪費司法資源，建議我們洽談和解
    ，後來不知為何就被起訴等語（見本院卷第40至41頁）；辯
    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係為維護自身信用及公司信譽才張
    貼出貨單，其行為應構成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款
    阻卻違法事由，被告本身並無損害林○霞利益之意圖，林○霞
    也在警詢筆錄中自承被告是想要向張○莉索討貨款，被告公
    布林○霞個資，既係為維護個人聲譽而做澄清並追討債權，
    實無損害林○霞之意圖，自不構成違反個資法之犯罪等語（
    見本院卷第41、114頁）。經查：　
　㈠按個人資料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
    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
    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
    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定有明文。查被告
    於Line群組「拼鮮水果」及臉書直播畫面，PO其上載有告訴
    人林○霞之姓名、住址、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之字條，揭露
    林○霞之姓名、住址、電話號碼等資訊，已足使一般人得以
    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為告訴人林○霞，故上開內容已揭露屬
    於前揭法律明文規定之告訴人個人資料，核屬無疑。
　㈡再按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
    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一、法律明文規定。二、
    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
    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五
    、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
    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
    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六、經當事人同意。七、有利於
    當事人權益，同法第20條第1項訂有明文。至於被告之所為
    是否涉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犯罪，詳析如下：
　1.依證人即告訴人林○霞於本院證述：①112年7月起伊與被告有
    Line聯絡，彼此也有臉書，但平時並不常看。伊知道其女婿
    （即被告）與女兒張○莉是在做海鮮生意，大約做了3、4年
    ，就所提示偵卷第53至57頁這3張紙條係伊的筆跡，寫這3張
    紙條的目的是要向他們經營的海鮮行購買東西，才會寫住址
    、電話跟收貨人名字，寫好後就交給女兒，女兒會看伊想要
    買什麼。②這張寫「花枝丸」、「干貝」的產品明細，右邊
    留有伊的名字及電話，是伊的筆跡，是想要跟他們買東西，
    伊寫完後拿給女兒，女兒就幫伊準備。就所提示偵卷第57頁
    這張上面最後一行寫「不收費」、「不開發票」、「不摸彩
    卷」，也是伊的筆跡，是要跟他們買東西，後改稱伊並沒寫
    「不收費」、「不開發票」、「不摸彩卷」，這一行確定並
    非是伊的筆跡。③就偵卷第55頁的產品明細，這些產品後來
    是有寄過來但不齊全，伊曾將產品不齊全的事跟女兒說，但
    不記得這張產品明細是何時要買的。再就所提示偵卷第45頁
    Line群組截圖，伊有在「拼鮮水產」群組裡，被告將伊的個
    人資料PO到Line群組跟臉書，直播時也有直播到是女兒跟伊
    說的，伊也再去看加以確認。伊並未同意被告將個人資料PO
    到Line群組跟臉書，伊事先也不知道此事。④就所寫的3張產
    品明細，有把錢給女兒，由女兒送貨到家，再拿錢給她。開
    拼鮮水產的地方距離伊住處，開車需要多久並不一定，伊曾
    去過他們的水產公司及營業場所，女兒有時會載伊去那裡買
    ，伊有時也會要女兒用寄的，在他們還沒離婚前，伊是有去
    過幾次。⑤伊幫忙帶過外孫，女兒3個小孩都是在伊住處坐月
    子，他們將外孫送來，坐完月子就回去，伊並沒去他們家幫
    忙帶外孫，女兒坐月子伊並沒收錢，免費幫忙還出錢出力，
    這件事情被告也知道。⑥就所提示偵卷第45、47頁Line群組
    截圖中有何個人資料被洩漏？伊不為回答，但就其名字、地
    址、電話被不相干人知道，是會擔心人身安全與財產危險。
    ⑦伊訂水產品是要自己食用，五光路77號就是伊的住家，紙
    條上只有寫數量並沒寫價錢，伊也忘了是給女兒多少錢，伊
    想要吃什麼就會跟她叫，然後就寄來，也會問她是多少錢，
    一開始這些送貨單是拿給女兒，女兒再把貨送到伊住的地方
    ，伊再把錢給女兒，直接去店裡買也會拿錢給她，購買過程
    是沒跟被告聯繫等語（見本院卷第84至93頁）。針對告訴人
    林○霞上揭證言，被告當庭表示：林○霞都是在亂講，與事實
    不符，訂單其實是張○莉寫的，請黑貓送貨，因為是黑貓送
    的，才會有那張訂單說不收費，訂單是張○莉在公司寫的，
    並不是林○霞所寫，交由公司員工拿貨，再請黑貓寄，黑貓
    會代收貨款，下面備註「不收錢、不開發票、不收貨」，就
    是由黑貓寄去的，當下我們沒有收錢，伊並沒洩露林○霞個
    資的意思，伊會PO文完全是因為張○莉一直在網路上說伊不
    孝順等語（見本院卷第93頁）。對應林○霞於警詢時之指訴
    ：①伊分別於112年7月31日20時44分許在Line群組（名稱：
    拼鮮水產），及112年8月12日16時47分許在臉書直播(粉絲
    團名稱：拼鮮水產足度男直播買賣)中遭到伊前女婿（即被
    告）洩漏個資，伊女兒張○莉與被告吵架後，被告心理不爽
    就將女兒寄給伊的牛肉海鲜宅配出貨單留下來，並1張1張拍
    起來，分別在112年7月31日20時44分許在Line群組，及112
    年8月12日16時47分許在臉書直播公布，出貨單上有寫出伊
    的名字、地址及電話，被告公布的目的是要向女兒索討這筆
    貨款。②Line群組拼鮮水產，被告Line暱稱「安東尼」，該
    群組當時約有4,990人，被告後來將該群組刪掉，另外創造
    新的群組。臉書直播平台名稱為「拼鮮水產足度男直播買賣
    」，直播地點在彰化縣○○市○○路○段000巷000000號，伊並未
    同意被告將伊的個資公開在Line群組及直播畫面中，伊提供
    Line群組對話及女兒與被告的Line對話截圖照片，及臉書直
    播截錄畫面影片，這些都能證明被告在Line群組及臉書網路
    直播時洩漏伊的個資。③伊所提供之截圖照片模糊無法辨識
    內容，無法另提供清晰之截圖畫面供警方調查，因為被告是
    將該個資照片截圖後，再傳到Line群組，但直播畫面的截錄
    畫面是很清楚等語（見偵卷第25至27頁）。
　　小結：顯然告訴人林○霞係以上開訂貨單，其上載有其姓名
    、地址、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被告在Line群組及臉書直播
    畫面PO出此等個人資料，用以主張其個人資料遭被告不法公
    布。然本件所涉其上載有林○霞姓名、地址、電話號碼之訂
    貨單，既係為向拼鮮水產行訂貨而開立，且其上所載之水產
    確有出貨予林○霞之事實，然尚乏給付貨款之明確事證。
　2.依證人張○莉於本院證述：①伊前夫（即被告）做水產生意大
    約4年，所生3個小孩都是媽媽林○霞幫忙坐月子，媽媽並沒
    收取任何勞務及食材補貼費用，完全是義務出錢出力，被告
    也知道此事。就所提示偵卷第53頁臺中市○○區○○路00號林○
    霞係媽媽地址，字條是伊在營業場所拼鮮所寫的出貨單，另
    就所提示偵卷第55頁上面有寫「花枝丸」等品項之字條也是
    伊的筆跡，也是在拼鮮寫的，再就所提示偵卷第57頁自條後
    面多了一行「不收費、不開發票、不摸彩卷」，也是伊的字
    跡。伊寫這3張字條是要出貨給媽媽，寫1次單子就寄1次貨
    ，事前用電話或當面講，伊就紀錄下來，出貨單並沒拿給媽
    媽看過，媽媽是會私下拿錢給伊。②伊之所以會寫「不收費
    、不開發票、不摸彩卷」，是因為寫了出貨單，還要給店裡
    員工開單，伊出貨給媽媽是會收錢，但出貨單是要給員工作
    帳、撿貨使用，伊才會如此註記。被告知道不開發票的事，
    在經營水產行期間，伊用這種方式寄貨給媽媽，1年約有3至
    4次，媽媽家裡有父親與弟弟、妹妹，妹妹是假日才會回來
    ，平時約有3至4人會在家裡用餐。③就所提示偵卷第45頁Lin
    e群組截圖，是伊截圖附卷的資料，是伊與被告的單獨對話
    ，因為卷內截圖畫面很模糊，當庭提出手機Line對話紀錄供
    檢察官、合議庭、辯護人確認，並翻拍上開對話紀錄，為伊
    與被告的單獨對話，其後被告再去「拼鮮水產」Line群組PO
    上，被告在直播中是1張1張拿出來講，上傳到「拼鮮水產」
    群組則不是1張1張PO，但放大後還是可以看得清楚。④「拼
    鮮水產」的Line群組原有5千多人，現已遭被告解散掉，LIN
    E群組裡原有伊所說的一些資料，但伊已主動退掉就看不到
    了，手機已沒原來那個群組的Line。就所提示偵卷第45頁中
    「99+蓓莉」係伊與被告單獨的Line，被告是用手機截圖來
    找伊跟他的對話，臉書部分被告有1張1張的直播，很多人都
    有看到，伊所提出的光碟就是被告直播的影片，是當時側錄
    下來的。⑤將水產送去媽媽住處是有收錢，是被告說伊可以
    自己拿去用，要拿給被告他也不要，但並無相關對話紀錄或
    證明，就所提示訂單總共交付多少錢，伊已忘記，在與被告
    共同經營水產行期間，伊做撿貨、出貨、包貨、晚上還要直
    播，被告並沒給固定家用，只說沒錢時再跟他拿家用，跟媽
    媽收來的貨款，就拿來家用與小孩生活費用。⑥就所提示本
    院卷第49頁Line的對話內容是伊寫的，伊也有張貼本院卷第
    52頁內容在臉書上，是請別人加入「畫虎爛」群組，伊有PO
    「畫虎爛」群組與「畫虎爛2」群組，但自己並未加入其中
    。本案伊所寫的字條，性質上類似於訂貨單，伊先跟媽媽聯
    絡，看她需要什麼樣的水產品，再寫訂貨單交給水產行員工
    ，員工依照訂貨單內容進行宅配、出貨。至於伊寫「不收費
    」，是指負責送貨的黑貓不要向媽媽收費，但他們雖不收費
    ，伊還是會跟媽媽算錢等語（見本院卷第93至105頁）。對
    於證人張○莉上開證述內容，被告當庭表示：因為張○莉一直
    在臉書PO文說我們要離婚了，伊覺得就各走各的，並沒去PO
    文公開掀底，7月30日當天她PO文說20幾年伊都沒照顧家裡
    ，伊覺得這樣說是抹黑，其實伊每月給他們10幾萬元，兩個
    兒子每月各給3萬元，其中1位讀○○，學費也都是伊在繳。她
    卻PO文說伊沒付學費，Line也都有紀錄，伊覺得自己做得要
    死要活，她開口就是要錢，伊已拿出那麼多錢，可兩個人分
    開時，她那些留言想搞垮公司，好像一定要對方死一樣，她
    以前是拚鮮的老闆娘，所收的也是拚鮮的客人，因為她如此
    PO文，竟讓客人跑掉7、8成，客人會覺得女性較弱勢，男性
    較強勢，伊一開始並沒去解釋，但後來覺得再這樣下去公司
    會倒，還有那麼多員工要養，公司四一報表也真的掉7成以
    上，伊必須出來澄清。當下現場看直播的是拚鮮的客人，這
    些人也都有聽她講，伊只是想跟這些人說，並不像她所講的
    那樣，伊並沒不給他們錢，手機現在都可以拿出來。老三重
    度殘障也都是伊在照顧，伊不解釋的話會影響生意，人家會
    說伊沒在照顧家庭，為什麼要讓伊賺錢等語，伊的出發點只
    是想要澄清，並要她把貨錢繳清等語（見本院卷第106頁）
    ，辯護人則表示：證人林○霞的證詞跟張○莉有抵觸部分應該
    不可信（見本院卷第106頁）。對應張○莉於警詢時之供述：
    被告在112年7月31日用Line傳牛肉、海鮮的手寫出貨單給伊
    ，出貨單上面有寫母親林○霞的名字、地址及電話，傳給伊
    之後，又分別於112年7月31日20時44分許將該出貨單傳到Li
    ne群組「拼鮮水產」中，並於112年8月12日16時47分許在臉
    書直播「拼鮮水產足度男直播買賣」中公布該出貨單的內容
    。由於出貨單上有母親林○霞的個資，母親對被告提出違反
    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告訴。當初臉書直播平台「拼鮮水產足度
    男直播買賣」，是伊與被告共同創立，後來因為感情不睦，
    伊搬回娘家住，之後跟被告要薪水，被告就把之前伊寄給母
    親林○霞的牛肉、海鮮出貨單拿出來，並說薪水不夠付，還
    要再給他錢，伊因為房子問題寄存證信函給被告，被告因為
    這些事不開心，就把伊與他在Line的對話截圖，公布在Line
    群組「拼鮮水產」及直播中，Line對話截圖照片是有截取到
    該出貨單的內容，上面寫有母親林○霞的個資等語（見偵卷
    第30頁）。
　　小結：顯然張○莉與被告間確有因家庭生活所涉諸多事務，
    分別於臉書、Line群組，各自貼文表達自身之立場與意見，
    再對照前後發文之時間，顯見被告辯稱係因見張○莉之PO文
    內容後，為期釐清事實，是有本件所涉於Line群組、臉書直
    播時張貼上揭字條之行為，有其實際依據。
　3.本院當庭勘驗證人張○莉所提出之臉書直播光碟，勘驗結果
    為：「拼鮮水產足度男直播」中有被告有將偵卷第55頁林○
    霞訂單展示之情形，訂單內可看出林○霞之姓名、住址及聯
    絡電話，有勘驗筆錄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104頁）。檢察
    官、被告亦表示對勘驗結果沒有意見，辯護人則稱：被告並
    非僅針對林○霞之訂單，還同時針對好幾筆其它訂單，勘驗
    內容中Line部分相當模糊，看不清楚林○霞個資，直播部分
    也不是針對林○霞做攻擊，只是將張○莉寄出的東西秀出來，
    並無損害林○霞之意圖，想藉此澄清自己的名譽等語（見本
    院卷第104至105頁）。揆諸直播過程中，被告一再強調張○
    莉從拼鮮水產行運貨出去給朋友卻沒結貨款達幾十萬元，其
    已請律師寄存證信函催討貨款，並稱張○莉係要趕盡殺絕，
    直播中臨時請員工提供由張○莉經手之一疊訂單，其中除展
    示本件所涉林○霞具名之訂單外，另亦展示呂妍滿、莊碧芳
    等人具名之訂單，並說明其上均為張○莉之筆跡等情，堪認
    被告直播當時之重點，係在彰顯張○莉有下單出貨，卻未收
    取貨款，因而造成水產行損失之情事，然並未強調林○霞之
    個人資料。
四、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
    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
    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
    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41條定有明文。至該條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
    利益」，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損害他人之利益」，則不
    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869號刑
    事裁定參照）。惟關於所謂「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之不法
    內涵：
　1.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立法目的，同法第1條之規定係為規範
    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
    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其具體內涵在於保護個人資訊隱私
    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一般而言，不論行為人之動機或目的
    為何，客觀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指第41條所示之
    違反規定或命令、處分，下同），足生損害於他人者，原則
    上就已造成對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之損害。有
    些僅係單純損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有些除
    損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外，尚損害個人資訊
    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以外之利益，甚至以損害個人資訊
    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作為手段，達到損害個人資訊隱私
    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以外其他利益之目的。是以，客觀上違
    反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對個人損害之範疇及影響之程度各有
    不同。現行新法（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105年3月15日
    施行）第41條將舊法第41條第1項單純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
    ，足生損害於他人部分，加以除罪化，卻增列意圖損害他人
    之利益之特別主觀構成要件要素，只要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
    ，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足生損害於他人，即須科以
    刑罰。換言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足生損害於他人
    之情形，果僅係單純違反，並不處罰；果意圖損害他人之利
    益而違反，則須科以刑罰，兩者之刑罰效果差異甚大。
　2.意圖犯之規定，主要是行為人對客觀構成要件須具有主觀故
　　意之外，更要求行為人具有特定之內在意向，為構成要件成
　　立之要件，如無此意圖之存在，則意圖犯無法成立。意即意
　　圖犯之意圖對於構成要件成立與否，具有決定構成要件該當
　　與否之作用，藉此限縮處罰之範圍，避免刑罰過度擴張。一
　　般而言，意圖可區分成二種型態。其中一類之意圖，其內心
　　意向並非針對法所規定之法益侵害本身，而係針對法益侵犯
　　以外，行為人具有特別可責性及危險性之動機。此部分通常
　　對於意圖之實現另加規定（如刑法之偽造貨幣罪、偽造有價
　　證券罪，偽造所侵害之法益為貨幣、有價證券之純正性，其
　　意圖之內涵為行使，已超出該客觀構成要件所保護之法益範
　　圍，而限縮其處罰範圍，排除意圖行使之外其他偽造貨幣、
　　有價證券之可罰性，如教學、娛樂等用途）。另一類之意圖
　　，其內心意向則涉及法所規定之法益侵害本身，其意圖內容
　　多未再以入罪化（如大多數之財產犯罪，此種意向非但針對
　　財產之侵害，且係對於財產本身之意向）。新法第41條將單
　　純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加以除罪化，並增列意圖損害
    他人之利益之要件，其目的應係認為單純違反個人資料保護
    法部分，並無刑罰之必要。必須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主觀
　　不法或可非難性程度重大，方有施加刑罰之必要，避免刑罰
　　過度擴張。一般而言，行為人「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
    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
    者」（即舊法第41條第1 項）時，因足生損害於他人，已造
    成對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之損害。且行為人對
    於故意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命令、處分，造成對個人
    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之損害，不僅主觀上有所認知
    ，且其動機及目的，亦與基於損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
　　資訊自決權之意思相關。則在此情形下，單純意圖損害他人
　　之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利益，而「違反第6 條
　　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
    足生損害於他人者」時，相較於舊法第41條第1項，實質上
    並無不同，動機及目的並未提昇到具有特別主觀惡性、可非
    難性及危險性之程度，實無必要將原已除罪化之舊法第41條
    第1項規定，透過意圖犯之規定，再加以入罪化，並將舊法
    第41條第1項之法定刑部分，由2年以下有期徒徒提高到5年
    以下有期徒刑。基此，應認當行為人以侵害個人資料作為侵
    害其他利益之手段時，不再僅單純侵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
    人資訊自決權，亦對於其他法律所保護之利益帶來重要影響
    ，使侵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之情形，提昇到
    具有主觀不法或可非難性之程度，方有入罪化之必要。
　3.從而，所謂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其可罰性取決於行為人除
　　認知侵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外，是否以追求
　　損害其他利益為目的。如僅單純侵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
　　資訊自決權，並未追求損害其他利益，應無刑罰之必要。必
　　須行為人除侵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外，尚追
　　求損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以外之其他利益，
　　例如財產、名譽、自由、身體、生命等利益，方有刑罰之必
　　要。即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其利益不包含個人資訊隱私權
　　或個人資訊自決權本身。 
　4.本件被告雖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而
    將告訴人林○霞之姓名、住址、電話號碼於Line群組及臉書
    直播之公開場合PO出之事實，然究否有損害告訴人之利益，
    仍應探究被告是否有損害告訴人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
    自決權以外其他利益之主觀意圖。本院審酌：①被告於Line
    群組「拼鮮水果」及臉書直播畫面，固PO其上載有告訴人林
    ○霞之姓名、住址、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之訂貨單，然依告
    訴人林○霞、證人張○莉於本院之證述及其等於警詢、偵查中
    之指訴內容，該等訂貨單係張○莉自拼鮮水產行自行出貨予
    林○霞，然並無明確事證證明該等出貨已給付貨款，而被告
    之所以出示該等訂貨單，其目的在於證明張○莉確有出貨但
    未給付貨款情事，重點係在彰顯張○莉自行出貨卻未給付貨
    款，並非以公告林○霞之姓名、住址、電話號碼為其主要目
    的，自難認被告有損害告訴人利益之意圖。②再就被告於網
    路直播時，係臨時要求其員工提供張○莉所經手訂貨單，而
    員工所提供者除有告訴人指訴之訂貨單外，尚包括其他由張
    ○莉出貨於他人尚未結清貨款之訂貨單（如出貨予呂妍滿、
    莊碧芳2人），顯然被告係為突顯張○莉多次將拼鮮水產行之
    貨物外送，卻未將貨款收回之情事，實與損害告訴人林○霞
    之利益無涉。③況就被告於Line群組「拼鮮水果」PO出之訂
    貨單，係以同時PO上多張之方式呈現，以致每張訂貨單之內
    容呈現模糊不清之現象（見他字卷第11頁），對此，告訴人
    林○霞亦稱無法再清析呈現，張○莉則稱可將圖檔放大，然如
    原圖檔已屬模糊狀態，即便加以放大亦不可能更為清析。再
    就單獨PO出3張訂貨單部分（見他字卷第13頁），其下亦同
    時有「這些不包括生技」、「請問妳從拼鮮拿走的海鮮牛肉
    ，寄給誰寄給誰的，要回帳了嗎？那都有出貨紀錄，等妳回
    帳，那都是要成本的辛苦錢。這是要扣妳上個月薪水完，剩
    餘差額妳再給我，靈芝皇跟時禎都很貴內。」等話語，對應
    被告於其上PO圖與於其下PO文，其目的顯然係要張○莉回帳
    貨款，實難認被告係為損害林○霞之利益而為此等行為。是
    就告訴人林○霞之指訴，對應證人張張○莉之證述，再對照被
    告之辯詞及卷存之相關證據資料，實無積極之證據足以認定
    被告有何損害告訴人之財產、名譽、自由、身體、生命等利
    益之意圖存在。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所為尚與個人資料保護
    法第41條之構成要件有間。綜上，本件被告雖有違反個人資
    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然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損害
    告訴人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以外其他利益之主
    觀意圖，尚難認本案已成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
    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無
    合理懷疑，而可得確信被告確有起訴書所指之違反個人資料
    保護法第41條犯行，本案既存有合理懷疑，而致本院無法形
    成被告有罪之確切心證，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
    說明，自應就此部分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本案經檢察官吳淑娟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淑月到庭執行職務。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　法　官　施慶鴻
　　　　　　　　　
　　　　　　　　　　　　　　　　法　官　江健鋒
　　　　　　　　　
　　　　　　　　　　　　　　　　法　官　彭國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宇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795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鑄鋒




選任辯護人  施宥毓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31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280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諭知被告李鑄鋒無罪之判決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其上訴理由略以：　
　㈠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修法過程或我國法制觀之，新法第41條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其「利益」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至同條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 中之「利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6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分別於民國112年7月31日下午8時44分許、112年8月12日下午4時47分許，在有眾多成員之Line「拚鮮水產」群組及臉書直播時，張貼、展示含有告訴人林○霞個人資料之紙條，使Line「拚鮮水產」群組成員及觀看臉書直播之不特定人均得閱覽告訴人之上開個人資料，被告無非要昭告世人其前岳母即係購物不給付貨款之人，除了足生損害於告訴人之個人隱私權外，意味著告訴人貪財之舉；又當今詐騙集團不勝枚舉，其上載有姓名及電話顯予有心之人或不肖份子可趁之機會，至少具有不確定故意之主觀犯意。
　㈡況證人即被告之前妻張○莉於113年5月8日原審審理時到庭證述：其等共有3名子女甫出生之際，均由告訴人義務照顧其坐月子事宜，分文未取等語。而此由娘家幫忙出嫁女子義務張羅坐月子者，為國內比比皆是案例（在20多年前、月子中心尚不普遍年代），縱本案之貨款未給（此尚為雙方各執乙詞、衡情母女間之千元至數千元等小額金錢給付甚少取證或立據），惟若真細算金錢事宜，則被告夫妻猶積欠告訴人甚多（指料理出嫁女兒及3位孫子女之坐月子費用），本案之巿價尚不足以填補自20多年前（被告自述雙方長子已00歲、次子00歲、3子亦00歲）告訴人義務幫忙處理坐月子之利息。足證，被告故為上揭直播之舉，意在故使告訴人難堪、揭發告訴人貪小便宜心態，已損害他人名譽及非財產上之利益；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三、經查：
　㈠原審綜合卷內被告之供述及告訴人、證人張○莉分別於警詢、偵查或原審審理中之證訴、原審勘驗證人張○莉所提出之臉書直播光碟結果、其他相關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於理由欄敘明：①該訂貨單係證人張○莉自拼鮮水產行自行出貨予告訴人，然並無明確事證證明已給付貨款，而被告之所以出示訂貨單，目的是為證明證人張○莉自行出貨卻未給付貨款，並非以公告告訴人之姓名、住址、電話號碼為其主要目的，難認被告有損害告訴人利益之意圖。②被告於網路直播時，係臨時要求其員工提供證人張○莉所經手之訂貨單，而員工所提供者除有告訴人指訴之訂貨單外，尚包括其他由證人張○莉出貨於他人尚未結清貨款之訂貨單（如出貨予呂妍滿、莊碧芳2人），顯然被告係為突顯證人張○莉多次將拼鮮水產行之貨物外送，卻未將貨款收回之情事，實與損害告訴人之利益無涉。③就被告於Line群組「拼鮮水果」貼出之訂貨單，係以同時貼上多張之方式呈現，每張訂貨單之內容均模糊不清，將圖檔放大，仍無法更為清晰，再對應被告於其上貼圖與其下方之貼文，其目的顯然係要證人張○莉回帳貨款，實難認被告係為損害告訴人之利益而為此等行為，是尚無積極之證據足以認定被告有何損害告訴人之財產、名譽、自由、身體、生命等利益之意圖存在，被告所為尚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構成要件有間。經核原判決之採證認事及用法，符合法律之規範意旨，且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無違背證據法則或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
　㈡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修正，是將舊法第41條第1項規定予以刪除（即將單純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加以除罪化），但將舊法第41條第2項之「意圖營利」文字修正為「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並增列「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其立法目的乃認為單純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並無刑罰之必要，必須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主觀不法或可非難性程度重大，方有施加刑罰之必要，避免刑罰過度擴張。而依最高法院之統一見解，固認為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其「利益」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至同條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 中之「利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然因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係屬意圖犯之處罰規定，是其之成立，仍須具備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或損害他人利益之「意圖」主觀要件，始能以該條處罰。原判決已詳予敘明經調查之結果，被告雖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之情形，然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損害告訴人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以外其他利益之「主觀意圖」，有如前述，自無從論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罪。上訴意旨仍係著墨於「不法之利益」、「損害他人之利益」，對於被告是否有前述之意圖主觀要件，並未再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供本院查明，難認檢察官已盡其應盡之舉證責任。又告訴人縱有其他基於人情上之義務支出（例如照顧其女坐月子事宜等），然此究與貨款不同，是否得以抵銷，仍須雙方談妥達成共識始得主張，且依被告及證人張○莉之供述，其2人確有因家庭生活所涉諸多事務，分別於臉書、Line群組，各自貼文表達自身之立場與意見，再對照前後發文之時間，顯見被告辯稱係因見證人張○莉貼文後，為期釐清事實，是有本案所涉於Line群組、臉書直播時張貼上揭字條之行為，彰顯未取得貨款等語，亦難認有使告訴人難堪、揭發告訴人貪小便宜心態，已損害他人名譽及非財產上之利益。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證據之證明力，於通常一般人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尚未達於可確信其真實之程度，而無從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有何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犯行之有罪心證，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是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淑娟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淑月提起上訴，檢察官林思蘋、蔣志祥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意　聰
　　　　　　　　　　　　　　　法　官　蘇　品　樺
　　　　　　　　　　　　　　　法　官　周　瑞　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提起上訴，應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
限制上訴部分，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涂　村　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3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鑄鋒　
　　　　　　　　　　
　　　　　　　　　　
選任辯護人　施宥毓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80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鑄鋒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鑄鋒係告訴人林○霞之前女婿，與其前配偶即告訴人之女張○莉有金錢糾紛，其所經營之水產行因曾寄送貨品予告訴人，因而取得告訴人之姓名、住址及電話，其明知上開資料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所規定之個人資料，未經告訴人同意，不得非法利用，竟意圖損害告訴人之利益，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單一犯意，分別於民國112年7月31日20時44分、112年8月12日16時47分，在有眾多成員之Line「拚鮮水產」群組及臉書直播時，張貼、展示含有告訴人上開個人資料之紙條，使Line「拚鮮水產」群組成員及觀看臉書直播之不特定人，均得閱覽告訴人之上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告訴人之隱私權。嗣經張○莉於臺中市○○區○○路00號住處閱覽上開Line訊息及觀看直播後，轉知告訴人，經告訴人報警處理，因認被告涉犯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 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
　　，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
　　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
　　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
　　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而犯第41條之意圖損害他人利益，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犯行，無非係以告訴人林○霞於警詢、偵查中之指訴，證人張○莉於警詢之陳述及偵查中之證述，Line群組及臉書直播畫面擷圖等資為論據。本院訊據被告李鑄鋒坦認有於Line群組及臉書直播畫面PO其上載有告訴人林○霞姓名、住址、電話資料之字條等情，然辯稱：案發時與張○莉尚屬夫妻關係，張○莉一直在公開社團拚鮮群組，抹黑伊對她都沒付出，讓公司業績少了7、8成，剛開始伊並沒理她，但張○莉卻不停抹黑，導致公司將要倒閉，伊只好出來加以澄清。林○霞是張○莉的母親，張○莉寄了許多公司的東西給她母親，卻沒付錢，伊想請林○霞將這些錢付一付，並沒想要散播林○霞個人資料，檢察官訊問時還斥責張○莉不要因為家庭糾紛浪費司法資源，建議我們洽談和解，後來不知為何就被起訴等語（見本院卷第40至41頁）；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係為維護自身信用及公司信譽才張貼出貨單，其行為應構成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款阻卻違法事由，被告本身並無損害林○霞利益之意圖，林○霞也在警詢筆錄中自承被告是想要向張○莉索討貨款，被告公布林○霞個資，既係為維護個人聲譽而做澄清並追討債權，實無損害林○霞之意圖，自不構成違反個資法之犯罪等語（見本院卷第41、114頁）。經查：　
　㈠按個人資料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定有明文。查被告於Line群組「拼鮮水果」及臉書直播畫面，PO其上載有告訴人林○霞之姓名、住址、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之字條，揭露林○霞之姓名、住址、電話號碼等資訊，已足使一般人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為告訴人林○霞，故上開內容已揭露屬於前揭法律明文規定之告訴人個人資料，核屬無疑。
　㈡再按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一、法律明文規定。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六、經當事人同意。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同法第20條第1項訂有明文。至於被告之所為是否涉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犯罪，詳析如下：
　1.依證人即告訴人林○霞於本院證述：①112年7月起伊與被告有Line聯絡，彼此也有臉書，但平時並不常看。伊知道其女婿（即被告）與女兒張○莉是在做海鮮生意，大約做了3、4年，就所提示偵卷第53至57頁這3張紙條係伊的筆跡，寫這3張紙條的目的是要向他們經營的海鮮行購買東西，才會寫住址、電話跟收貨人名字，寫好後就交給女兒，女兒會看伊想要買什麼。②這張寫「花枝丸」、「干貝」的產品明細，右邊留有伊的名字及電話，是伊的筆跡，是想要跟他們買東西，伊寫完後拿給女兒，女兒就幫伊準備。就所提示偵卷第57頁這張上面最後一行寫「不收費」、「不開發票」、「不摸彩卷」，也是伊的筆跡，是要跟他們買東西，後改稱伊並沒寫「不收費」、「不開發票」、「不摸彩卷」，這一行確定並非是伊的筆跡。③就偵卷第55頁的產品明細，這些產品後來是有寄過來但不齊全，伊曾將產品不齊全的事跟女兒說，但不記得這張產品明細是何時要買的。再就所提示偵卷第45頁Line群組截圖，伊有在「拼鮮水產」群組裡，被告將伊的個人資料PO到Line群組跟臉書，直播時也有直播到是女兒跟伊說的，伊也再去看加以確認。伊並未同意被告將個人資料PO到Line群組跟臉書，伊事先也不知道此事。④就所寫的3張產品明細，有把錢給女兒，由女兒送貨到家，再拿錢給她。開拼鮮水產的地方距離伊住處，開車需要多久並不一定，伊曾去過他們的水產公司及營業場所，女兒有時會載伊去那裡買，伊有時也會要女兒用寄的，在他們還沒離婚前，伊是有去過幾次。⑤伊幫忙帶過外孫，女兒3個小孩都是在伊住處坐月子，他們將外孫送來，坐完月子就回去，伊並沒去他們家幫忙帶外孫，女兒坐月子伊並沒收錢，免費幫忙還出錢出力，這件事情被告也知道。⑥就所提示偵卷第45、47頁Line群組截圖中有何個人資料被洩漏？伊不為回答，但就其名字、地址、電話被不相干人知道，是會擔心人身安全與財產危險。⑦伊訂水產品是要自己食用，五光路77號就是伊的住家，紙條上只有寫數量並沒寫價錢，伊也忘了是給女兒多少錢，伊想要吃什麼就會跟她叫，然後就寄來，也會問她是多少錢，一開始這些送貨單是拿給女兒，女兒再把貨送到伊住的地方，伊再把錢給女兒，直接去店裡買也會拿錢給她，購買過程是沒跟被告聯繫等語（見本院卷第84至93頁）。針對告訴人林○霞上揭證言，被告當庭表示：林○霞都是在亂講，與事實不符，訂單其實是張○莉寫的，請黑貓送貨，因為是黑貓送的，才會有那張訂單說不收費，訂單是張○莉在公司寫的，並不是林○霞所寫，交由公司員工拿貨，再請黑貓寄，黑貓會代收貨款，下面備註「不收錢、不開發票、不收貨」，就是由黑貓寄去的，當下我們沒有收錢，伊並沒洩露林○霞個資的意思，伊會PO文完全是因為張○莉一直在網路上說伊不孝順等語（見本院卷第93頁）。對應林○霞於警詢時之指訴：①伊分別於112年7月31日20時44分許在Line群組（名稱：拼鮮水產），及112年8月12日16時47分許在臉書直播(粉絲團名稱：拼鮮水產足度男直播買賣)中遭到伊前女婿（即被告）洩漏個資，伊女兒張○莉與被告吵架後，被告心理不爽就將女兒寄給伊的牛肉海鲜宅配出貨單留下來，並1張1張拍起來，分別在112年7月31日20時44分許在Line群組，及112年8月12日16時47分許在臉書直播公布，出貨單上有寫出伊的名字、地址及電話，被告公布的目的是要向女兒索討這筆貨款。②Line群組拼鮮水產，被告Line暱稱「安東尼」，該群組當時約有4,990人，被告後來將該群組刪掉，另外創造新的群組。臉書直播平台名稱為「拼鮮水產足度男直播買賣」，直播地點在彰化縣○○市○○路○段000巷000000號，伊並未同意被告將伊的個資公開在Line群組及直播畫面中，伊提供Line群組對話及女兒與被告的Line對話截圖照片，及臉書直播截錄畫面影片，這些都能證明被告在Line群組及臉書網路直播時洩漏伊的個資。③伊所提供之截圖照片模糊無法辨識內容，無法另提供清晰之截圖畫面供警方調查，因為被告是將該個資照片截圖後，再傳到Line群組，但直播畫面的截錄畫面是很清楚等語（見偵卷第25至27頁）。
　　小結：顯然告訴人林○霞係以上開訂貨單，其上載有其姓名、地址、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被告在Line群組及臉書直播畫面PO出此等個人資料，用以主張其個人資料遭被告不法公布。然本件所涉其上載有林○霞姓名、地址、電話號碼之訂貨單，既係為向拼鮮水產行訂貨而開立，且其上所載之水產確有出貨予林○霞之事實，然尚乏給付貨款之明確事證。
　2.依證人張○莉於本院證述：①伊前夫（即被告）做水產生意大約4年，所生3個小孩都是媽媽林○霞幫忙坐月子，媽媽並沒收取任何勞務及食材補貼費用，完全是義務出錢出力，被告也知道此事。就所提示偵卷第53頁臺中市○○區○○路00號林○霞係媽媽地址，字條是伊在營業場所拼鮮所寫的出貨單，另就所提示偵卷第55頁上面有寫「花枝丸」等品項之字條也是伊的筆跡，也是在拼鮮寫的，再就所提示偵卷第57頁自條後面多了一行「不收費、不開發票、不摸彩卷」，也是伊的字跡。伊寫這3張字條是要出貨給媽媽，寫1次單子就寄1次貨，事前用電話或當面講，伊就紀錄下來，出貨單並沒拿給媽媽看過，媽媽是會私下拿錢給伊。②伊之所以會寫「不收費、不開發票、不摸彩卷」，是因為寫了出貨單，還要給店裡員工開單，伊出貨給媽媽是會收錢，但出貨單是要給員工作帳、撿貨使用，伊才會如此註記。被告知道不開發票的事，在經營水產行期間，伊用這種方式寄貨給媽媽，1年約有3至4次，媽媽家裡有父親與弟弟、妹妹，妹妹是假日才會回來，平時約有3至4人會在家裡用餐。③就所提示偵卷第45頁Line群組截圖，是伊截圖附卷的資料，是伊與被告的單獨對話，因為卷內截圖畫面很模糊，當庭提出手機Line對話紀錄供檢察官、合議庭、辯護人確認，並翻拍上開對話紀錄，為伊與被告的單獨對話，其後被告再去「拼鮮水產」Line群組PO上，被告在直播中是1張1張拿出來講，上傳到「拼鮮水產」群組則不是1張1張PO，但放大後還是可以看得清楚。④「拼鮮水產」的Line群組原有5千多人，現已遭被告解散掉，LINE群組裡原有伊所說的一些資料，但伊已主動退掉就看不到了，手機已沒原來那個群組的Line。就所提示偵卷第45頁中「99+蓓莉」係伊與被告單獨的Line，被告是用手機截圖來找伊跟他的對話，臉書部分被告有1張1張的直播，很多人都有看到，伊所提出的光碟就是被告直播的影片，是當時側錄下來的。⑤將水產送去媽媽住處是有收錢，是被告說伊可以自己拿去用，要拿給被告他也不要，但並無相關對話紀錄或證明，就所提示訂單總共交付多少錢，伊已忘記，在與被告共同經營水產行期間，伊做撿貨、出貨、包貨、晚上還要直播，被告並沒給固定家用，只說沒錢時再跟他拿家用，跟媽媽收來的貨款，就拿來家用與小孩生活費用。⑥就所提示本院卷第49頁Line的對話內容是伊寫的，伊也有張貼本院卷第52頁內容在臉書上，是請別人加入「畫虎爛」群組，伊有PO「畫虎爛」群組與「畫虎爛2」群組，但自己並未加入其中。本案伊所寫的字條，性質上類似於訂貨單，伊先跟媽媽聯絡，看她需要什麼樣的水產品，再寫訂貨單交給水產行員工，員工依照訂貨單內容進行宅配、出貨。至於伊寫「不收費」，是指負責送貨的黑貓不要向媽媽收費，但他們雖不收費，伊還是會跟媽媽算錢等語（見本院卷第93至105頁）。對於證人張○莉上開證述內容，被告當庭表示：因為張○莉一直在臉書PO文說我們要離婚了，伊覺得就各走各的，並沒去PO文公開掀底，7月30日當天她PO文說20幾年伊都沒照顧家裡，伊覺得這樣說是抹黑，其實伊每月給他們10幾萬元，兩個兒子每月各給3萬元，其中1位讀○○，學費也都是伊在繳。她卻PO文說伊沒付學費，Line也都有紀錄，伊覺得自己做得要死要活，她開口就是要錢，伊已拿出那麼多錢，可兩個人分開時，她那些留言想搞垮公司，好像一定要對方死一樣，她以前是拚鮮的老闆娘，所收的也是拚鮮的客人，因為她如此PO文，竟讓客人跑掉7、8成，客人會覺得女性較弱勢，男性較強勢，伊一開始並沒去解釋，但後來覺得再這樣下去公司會倒，還有那麼多員工要養，公司四一報表也真的掉7成以上，伊必須出來澄清。當下現場看直播的是拚鮮的客人，這些人也都有聽她講，伊只是想跟這些人說，並不像她所講的那樣，伊並沒不給他們錢，手機現在都可以拿出來。老三重度殘障也都是伊在照顧，伊不解釋的話會影響生意，人家會說伊沒在照顧家庭，為什麼要讓伊賺錢等語，伊的出發點只是想要澄清，並要她把貨錢繳清等語（見本院卷第106頁），辯護人則表示：證人林○霞的證詞跟張○莉有抵觸部分應該不可信（見本院卷第106頁）。對應張○莉於警詢時之供述：被告在112年7月31日用Line傳牛肉、海鮮的手寫出貨單給伊，出貨單上面有寫母親林○霞的名字、地址及電話，傳給伊之後，又分別於112年7月31日20時44分許將該出貨單傳到Line群組「拼鮮水產」中，並於112年8月12日16時47分許在臉書直播「拼鮮水產足度男直播買賣」中公布該出貨單的內容。由於出貨單上有母親林○霞的個資，母親對被告提出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告訴。當初臉書直播平台「拼鮮水產足度男直播買賣」，是伊與被告共同創立，後來因為感情不睦，伊搬回娘家住，之後跟被告要薪水，被告就把之前伊寄給母親林○霞的牛肉、海鮮出貨單拿出來，並說薪水不夠付，還要再給他錢，伊因為房子問題寄存證信函給被告，被告因為這些事不開心，就把伊與他在Line的對話截圖，公布在Line群組「拼鮮水產」及直播中，Line對話截圖照片是有截取到該出貨單的內容，上面寫有母親林○霞的個資等語（見偵卷第30頁）。
　　小結：顯然張○莉與被告間確有因家庭生活所涉諸多事務，分別於臉書、Line群組，各自貼文表達自身之立場與意見，再對照前後發文之時間，顯見被告辯稱係因見張○莉之PO文內容後，為期釐清事實，是有本件所涉於Line群組、臉書直播時張貼上揭字條之行為，有其實際依據。
　3.本院當庭勘驗證人張○莉所提出之臉書直播光碟，勘驗結果為：「拼鮮水產足度男直播」中有被告有將偵卷第55頁林○霞訂單展示之情形，訂單內可看出林○霞之姓名、住址及聯絡電話，有勘驗筆錄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104頁）。檢察官、被告亦表示對勘驗結果沒有意見，辯護人則稱：被告並非僅針對林○霞之訂單，還同時針對好幾筆其它訂單，勘驗內容中Line部分相當模糊，看不清楚林○霞個資，直播部分也不是針對林○霞做攻擊，只是將張○莉寄出的東西秀出來，並無損害林○霞之意圖，想藉此澄清自己的名譽等語（見本院卷第104至105頁）。揆諸直播過程中，被告一再強調張○莉從拼鮮水產行運貨出去給朋友卻沒結貨款達幾十萬元，其已請律師寄存證信函催討貨款，並稱張○莉係要趕盡殺絕，直播中臨時請員工提供由張○莉經手之一疊訂單，其中除展示本件所涉林○霞具名之訂單外，另亦展示呂妍滿、莊碧芳等人具名之訂單，並說明其上均為張○莉之筆跡等情，堪認被告直播當時之重點，係在彰顯張○莉有下單出貨，卻未收取貨款，因而造成水產行損失之情事，然並未強調林○霞之個人資料。
四、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定有明文。至該條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損害他人之利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869號刑事裁定參照）。惟關於所謂「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之不法內涵：
　1.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立法目的，同法第1條之規定係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其具體內涵在於保護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一般而言，不論行為人之動機或目的為何，客觀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指第41條所示之違反規定或命令、處分，下同），足生損害於他人者，原則上就已造成對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之損害。有些僅係單純損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有些除損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外，尚損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以外之利益，甚至以損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作為手段，達到損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以外其他利益之目的。是以，客觀上違反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對個人損害之範疇及影響之程度各有不同。現行新法（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105年3月15日施行）第41條將舊法第41條第1項單純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足生損害於他人部分，加以除罪化，卻增列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之特別主觀構成要件要素，只要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足生損害於他人，即須科以刑罰。換言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足生損害於他人之情形，果僅係單純違反，並不處罰；果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則須科以刑罰，兩者之刑罰效果差異甚大。
　2.意圖犯之規定，主要是行為人對客觀構成要件須具有主觀故
　　意之外，更要求行為人具有特定之內在意向，為構成要件成
　　立之要件，如無此意圖之存在，則意圖犯無法成立。意即意
　　圖犯之意圖對於構成要件成立與否，具有決定構成要件該當
　　與否之作用，藉此限縮處罰之範圍，避免刑罰過度擴張。一
　　般而言，意圖可區分成二種型態。其中一類之意圖，其內心
　　意向並非針對法所規定之法益侵害本身，而係針對法益侵犯
　　以外，行為人具有特別可責性及危險性之動機。此部分通常
　　對於意圖之實現另加規定（如刑法之偽造貨幣罪、偽造有價
　　證券罪，偽造所侵害之法益為貨幣、有價證券之純正性，其
　　意圖之內涵為行使，已超出該客觀構成要件所保護之法益範
　　圍，而限縮其處罰範圍，排除意圖行使之外其他偽造貨幣、
　　有價證券之可罰性，如教學、娛樂等用途）。另一類之意圖
　　，其內心意向則涉及法所規定之法益侵害本身，其意圖內容
　　多未再以入罪化（如大多數之財產犯罪，此種意向非但針對
　　財產之侵害，且係對於財產本身之意向）。新法第41條將單
　　純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加以除罪化，並增列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之要件，其目的應係認為單純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並無刑罰之必要。必須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主觀
　　不法或可非難性程度重大，方有施加刑罰之必要，避免刑罰
　　過度擴張。一般而言，行為人「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即舊法第41條第1 項）時，因足生損害於他人，已造成對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之損害。且行為人對於故意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命令、處分，造成對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之損害，不僅主觀上有所認知，且其動機及目的，亦與基於損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
　　資訊自決權之意思相關。則在此情形下，單純意圖損害他人
　　之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利益，而「違反第6 條
　　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時，相較於舊法第41條第1項，實質上並無不同，動機及目的並未提昇到具有特別主觀惡性、可非難性及危險性之程度，實無必要將原已除罪化之舊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透過意圖犯之規定，再加以入罪化，並將舊法第41條第1項之法定刑部分，由2年以下有期徒徒提高到5年以下有期徒刑。基此，應認當行為人以侵害個人資料作為侵害其他利益之手段時，不再僅單純侵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亦對於其他法律所保護之利益帶來重要影響，使侵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之情形，提昇到具有主觀不法或可非難性之程度，方有入罪化之必要。
　3.從而，所謂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其可罰性取決於行為人除
　　認知侵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外，是否以追求
　　損害其他利益為目的。如僅單純侵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
　　資訊自決權，並未追求損害其他利益，應無刑罰之必要。必
　　須行為人除侵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外，尚追
　　求損害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以外之其他利益，
　　例如財產、名譽、自由、身體、生命等利益，方有刑罰之必
　　要。即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其利益不包含個人資訊隱私權
　　或個人資訊自決權本身。 
　4.本件被告雖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而將告訴人林○霞之姓名、住址、電話號碼於Line群組及臉書直播之公開場合PO出之事實，然究否有損害告訴人之利益，仍應探究被告是否有損害告訴人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以外其他利益之主觀意圖。本院審酌：①被告於Line群組「拼鮮水果」及臉書直播畫面，固PO其上載有告訴人林○霞之姓名、住址、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之訂貨單，然依告訴人林○霞、證人張○莉於本院之證述及其等於警詢、偵查中之指訴內容，該等訂貨單係張○莉自拼鮮水產行自行出貨予林○霞，然並無明確事證證明該等出貨已給付貨款，而被告之所以出示該等訂貨單，其目的在於證明張○莉確有出貨但未給付貨款情事，重點係在彰顯張○莉自行出貨卻未給付貨款，並非以公告林○霞之姓名、住址、電話號碼為其主要目的，自難認被告有損害告訴人利益之意圖。②再就被告於網路直播時，係臨時要求其員工提供張○莉所經手訂貨單，而員工所提供者除有告訴人指訴之訂貨單外，尚包括其他由張○莉出貨於他人尚未結清貨款之訂貨單（如出貨予呂妍滿、莊碧芳2人），顯然被告係為突顯張○莉多次將拼鮮水產行之貨物外送，卻未將貨款收回之情事，實與損害告訴人林○霞之利益無涉。③況就被告於Line群組「拼鮮水果」PO出之訂貨單，係以同時PO上多張之方式呈現，以致每張訂貨單之內容呈現模糊不清之現象（見他字卷第11頁），對此，告訴人林○霞亦稱無法再清析呈現，張○莉則稱可將圖檔放大，然如原圖檔已屬模糊狀態，即便加以放大亦不可能更為清析。再就單獨PO出3張訂貨單部分（見他字卷第13頁），其下亦同時有「這些不包括生技」、「請問妳從拼鮮拿走的海鮮牛肉，寄給誰寄給誰的，要回帳了嗎？那都有出貨紀錄，等妳回帳，那都是要成本的辛苦錢。這是要扣妳上個月薪水完，剩餘差額妳再給我，靈芝皇跟時禎都很貴內。」等話語，對應被告於其上PO圖與於其下PO文，其目的顯然係要張○莉回帳貨款，實難認被告係為損害林○霞之利益而為此等行為。是就告訴人林○霞之指訴，對應證人張張○莉之證述，再對照被告之辯詞及卷存之相關證據資料，實無積極之證據足以認定被告有何損害告訴人之財產、名譽、自由、身體、生命等利益之意圖存在。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所為尚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構成要件有間。綜上，本件被告雖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然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損害告訴人個人資訊隱私權或個人資訊自決權以外其他利益之主觀意圖，尚難認本案已成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無合理懷疑，而可得確信被告確有起訴書所指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犯行，本案既存有合理懷疑，而致本院無法形成被告有罪之確切心證，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自應就此部分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本案經檢察官吳淑娟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淑月到庭執行職務。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　法　官　施慶鴻
　　　　　　　　　
　　　　　　　　　　　　　　　　法　官　江健鋒
　　　　　　　　　
　　　　　　　　　　　　　　　　法　官　彭國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宇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